
抄 本
檔 號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丨 承辦人：雷起智
丨 電話：（02)23618-577轉200

受文者：財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4月2 5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097000929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取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綜合所得稅法解釋案，請查覆說明二、三 

之事項並於函到7 日内惠復，俾便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 規 定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

^ 滿20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列報扶養

親屬免稅額，若有一學生某曱年滿20歲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外 

國學校就學，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是否符合本條目所稱之 

「在校就學」要 件 ，而得列計免稅額？請提供認定之依據，

並請說明理由。

三 、 若某曱就學於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校，是否符合上述「

_ 在校就學」要件？併請提供認定之依據，並請說明理由。

正 本 ：財政部 

副本：

電子交換：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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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i

財 政 部 函
機 關 地 址 ：臺北市令正區（10066)愛國西踗2 號

聯絡方式：謝 慧 美 02 - 23228124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 7年 5 月 1 曰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09700240440號 

速 別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主 旨 ：關於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 0歲以上適用在校就學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之疑義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9 7 年 4 月 2 5 日秘台大二字第0970009290號

函 。

二 、所得稅法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2 目規定，納稅義務人 

之 手 女 滿 2 0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三 、上揭稅法所稱「在 校 就 學 j 者 ，是否以具備正式學籍者為H I! unamii'aMiwiwMat nrffi W T" mi

.二，蔬义 rî  泰風,l i , 氣 廬 主 .

本部乃於7 3 年 5 月 2 2 日以台財稅第53737號 函 明 定 ，應

以具有正式學籍者，始有其適用。嗣 8 3 年因國立空中大

學來函建議該校學生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為愛清正式

學籍之認定標準，經 洽 據 教 育 且

社 027 7 5 6號 函 ：「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入學資格經學校報
W W M W U a w M g n  说 叫 」!^! r 也 1/■-士 公    nnrfm^wpjrr

』，並依學校行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籍在學年度内為有 

效之在校肄業學生為『在校就學』」意 見 ，本 部 遂 於 8 3 年 

7 月 2 7 日以台財稅第831602325號函明定，納税義務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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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女 滿 2 0 歲以上而符合上開「在校就學」之 規 定 ，並確

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親屬免 

稅 額 。

四 '又本部基於就讀於學歷未經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學校，尚
,|l ............  二 二 夂

難謂具正式學籍，且教育部對於臺灣地區人民取得大陸地

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均不予採認，本部乃於 84 年 1 1月 I 5
日以台財稅第841657896號函規定，臺灣地區人民年滿20

i 丄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學校，納稅義務 

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
l^inrmrrri£ni-^j : * ：：•.,^ ,•,；：；•, v ：：••• ■ •••.,.；̂.v. ：: • ：'.'̂ -： ：：..V- '.'-v'-,,：---̂  >•-：x ：̂：-̂  VfiiUf

—額.」準 此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 0 歲就讀於未經教育部 

認可之外國學校，亦不符合「在校就學」要 件 。

五 、 綜 上 ，現階段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滿2 0 歲以上之子女， 

有 關 「在校就學」之 認 定 ，係以就讀於教育部認可具正式 

學籍之國内、外公私立學校為準。

六 、 檢送本部7 3 年 5 月 2 2 日台財稅第53737號 函 、8 3年 7 月 

2 7 日台財稅第831602325號 函 及 8 4 年 1 1月 1 5 日台財稅 

第 841657896號函影本各乙份。

正 本 ：司法院祕書長 

副 本 ：

牟

代 理 部 長 $

依 分 層 負 貴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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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發 文 方 式 ：t 子 交 換 （苐 一 颇 1不 加 密 ）

檔 敗: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 124 龍
丨 10802 承辦人：雷超智
丨 臺北市十華路1段2號 電話：（02)23618-577轉200

受 文 者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4月24日 

發文字唬：處大二字第0970009291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無

私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綜合所得稅法解釋案，請查覆說明二、三 

之事項並於函到7 日内惠復，俾便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 規 定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

^ 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j 得列報扶

養親屬免稅額，若有一學生某曱年滿二十歲在經教育部認可 

之外國學校就學，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是否符合本條目所 

稱 之 「在校就學」要 件 ，而得列計免稅額？請提供認定依據、 

認定理由及相關認定標準資料。另有無符合此種列計免稅額 

案例？若 有 ，並請提供近五年統計數字。

4  三 、若某曱就學於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校，是否符合上述「 

在校就學」要 件 ？請提供認定依據、認定理由及相關認定標 

準 資料。另有無符合此種列計免稅額案例？若 有 ，並請提供 

近五年統計數字。

正 本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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槠 號 ： 

保 存 期 眼 ：

受文者：

財 政 部 臺 北 市 國 稅 局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1段2號 

承 辦 人 ：葉田

電 話 ：（02)23113711 分機 1552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5月6 曰 

發文字號：財北國稅審二字第097022656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1 普通 

附 件 ：

主 旨 ：函復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规定 

申報扶養親屬免稅額時，在校就學之認定乙案，請 查 照

說 明 ：

一 ' 復 貴 處 97年4月2 4曰處大二字第0970009291號 函 。

二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 規 定 「納稅義務人之子 

女滿2Q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列報 

扶養親屬之免稅額。次依財政部83年7月2 7日台財稅第831 

602325號 函 規 定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 

款第2 目或第3 目規定申報扶養親屬免稅額時，在校就學之 

認 定 ，依據教育部83年5月3 0日 台 （8 3 ) 社第027756號函 

說 明 二 ：「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入學資格經學校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備並領有學生證者，即 具 『正式學籍』 ，並 

依學校行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籍在學年度内為有效之在 

校肄業學生為『在校就學』 。」依上開財政部函規定，受 

扶養子女年滿20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者，應以就讀於經教 

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校，且具有正式學籍者為限。又依財 

政部84年n 月1 5日台財稅第841657896號 函 規 定 ，現階段 

台灣地區人民年滿20歲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 

地 區 學 校 ，納稅義務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不 

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故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校就 

學 ，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即屬符合上述所稱之「在校就 

學 」要 件 ，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至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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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校或大陸地區學校就學，尚不符合 

上 述 所 稱 之 「在校就學」要 件 ，不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扶 

養親屬免税額。

三 、本局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歷年皆有上開案件， 

惟尚無近5年統計數字可供核參。

正本：3考院木李官書記處
副本：闘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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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電子交換：笫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保存年限

函 （稿 ）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
電 話 ：（02)23618-577轉431

受 文 者 ：財政部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费零舉年赍j:j卅壺日

4 文字號：秘 台 火 一 字 第 々 .骑 
速 別 ：最速件 仏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聲請釋憲案= 需暸解說明欄所列夂 

： 事 項 ，請# # 惠示意見，並請檢附相關資朴酿速惠復，俾供

丨 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 辦 理 。

：； 二 、教育部已於100.1. 6修正 r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並已公

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士，貴部84. 11. 15台財稅字第 

841657896號函内容有無廢止或變更？或有何配套之新辦法？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第二層決行

承辧罩位 決行

電子文晃用印信I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對 蓝印 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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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 號: 

保 存 年 哏 ：

財 政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吳 君 泰 0223228125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4月11曰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C000136591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 文 （100B102442—1—11163701704.doc)
主 旨 ：大院大法官審理簡 勝聲請釋憲案乙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秘 書 長 100年3月3 1日秘台大一字第1000007777號函

〇

二 、 本案本部已於100年4月1 1日以台財稅字第10000136590號 

函（附影本）請本部臺北 f 國稅局洽其他地區國稅局彙提具 

體意見報部，將於通盤研議後另案函復。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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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函
機 關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S6)愛國西路2 號

聯絡方式：吳 君 泰 02- 23228125

受 文 者 ： 如 正 、副本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300年 4 月 1 1 日 

!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0000136590號f 速 別 ：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 件 ：如文

, 主 旨 ：司法院秘書長函詢：教 育 部 已 修 正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 」並 公 告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本 部 8 4 年 11 

月 1 5 日台財稅字第841657896號函内容有無廢止、變更 

或有何配套乙案，請洽其他地區國稅局彙提具體意見，於 

10 0年 4 月 2 7 日前報部。請 查 照 。 

j  說 明 ：依 據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1 0 0 年 3 月 3 1 日秘台大一字第 

1000007777號函（附影本)辦理、

正 本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副 本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I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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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司法院秘書長

財 政 部 令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7 月2 0日 

I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0000243130號

—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於9 9 年 9 月 3 日以後，於當學期或以後 

學期入學於教育部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公告「大陸地區 

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列學校就讀，或 於 9 9 年 9 月 2 曰前 

入學於上開名冊所列學校並繼續就讀，且未有上開採認辦法
!

第 8 條規定情形者，納稅義務人自辦理9 9 年度綜合所得稅 

+ 結算申報起，得檢附大陸地區教育學費繳費收據影本或其他

足資證明文件，依所得稅法第1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3 目之5 

規 定 ，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並得依同條項 

第 1 款 第 2 目規定，列報年滿2 0 歲子女之免稅额。

二'大陸地區教育學費繳費收據影本或證明文件，應檢具大陸地 

區公證處所椋發之公證書予以證明，並送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 妹 年 滿 2 0 歲 ，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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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學校就讀，其入學時間及就讀學校之情形，符合第一點 

規 定 者 ，納 稅 義 務 人 自 辦 理 9 9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起 ，得檢附已依前點規定公證及驗證之大陸地區教育學費繳 

費收據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依所得稅法第丨7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3 目規定，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正 本 ：（張貼財政部公告搁）

副 本 ：句法院秘書長（兼復100年 3 月 3 1 日秘台大一字第1000007777號函）、財政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財政部稅制委員會、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市國 

稅 局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税局、財政部臺灣省南 

_區國稅局

部 長 李 違 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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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檔 E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丨 124號

承辦人：雷超智
電話：（02)23618-577轉200

受 文 者 ：財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4月28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000010088號 

; 連 別 ：最速件

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1 附 件 ：

私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聲請解釋案，請於文到1個月内查 

復下列事項，俾便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貴部84年11月15日台財稅字第841657896號 函 釋 ：「現階段

jr ，臺灣地區人民年滿20歲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

區 學 校 ，納稅義務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不得列 

報扶養親屬免稅额。」乙 節 ，當時考量不准予列報免稅額之 

目的、動機及法律依據為何？

三 、 又上述臺灣地區人民就讀大陸地區以外之外國學校，譬如曰 

本 、美 國 、香 港 、俄羅斯或古巴等民主或共產國家等學校，

^ 得否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列報扶養親屬免稅

額 ？ 一律准許？亦或仍須以該外國學校經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倘須經認可，則目前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校而得列報扶養 

親屬免稅額者若干？另 外 ，此類就讀外國學校而列報免稅額 

之件數年約有多少？

四 、 貴部如有相關審核上述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辦法、規定 、資 料 ，

併請檢送參辦。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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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交 換 ：財政部



財 政 部 函
| 機 關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G6)愛阁西路2 號

| 聯絡方式：吳 君 泰 02- 23228125

| 10048

|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 段 124號

j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 7 月 2 0 曰 

丨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0000243131號

i 速 別 ：
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I 附 件 ：如說明三

_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君聲請釋蕙案，函請本部查復相 

關事項乙案，復 請 查 照 。

| 說 明 ：

I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1 0 0年 3 月 3 1 曰秘台大一字第1000007777 

號函及同年4 月 2 8 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10088號 函 。

+ 二 、關 於 「本 部 8 4 年 1 1 月 1 5 日台財稅第841657896號函(以 

| 下簡稱本部8 4 年函）内容有無廢止或變更？或有何配套？

| 」說 明 如 下 ：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 2 條有關在大陸地

區接受教育之學歷，得予採認之規定，業 於 9 9 年 9 月 3 

丨 日 修 正 施 行 。案經檢討，本 部 於 1 0 0年 7 月 2 0 日以台財 

T 稅字第1〇〇〇〇24313〇號令(副本諒達 )核釋，臺灣峰囊人民

[ 就 讀 大 陸 地 學 校 ，納稅義務人列妞免稅額及扣备# 相關

規 定 ；另考量旦前教育部開放申讀學歷採認，僅以就讀厂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 載 學 校 為 限 ，爰 本 部 84 

年函有關臺灣地區人民年滿2 0 歲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 

可之大陸地區學校，納稅義務人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規 定 ，尚毋須廢止或變更。
!

三 、關 於 「本 部 8 4 年函不准列報渠等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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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及法律依據為何？」及 「臺灣地區人民就讀大陸地 

區以外之外國學校，納稅義務人得否一律列報扶養親屬免 

稅 額 ？或仍須以該學校經教育部認可者為限？倘須經認可 

，則目前列報此類扶養親屬免稅額者若干？每年列報戶數 

約有多少？」說明如 下 ：

(一) 有 關 本 部 8 4 年函之目的、動機與法律依據及臺灣地區 

人民就讀外國學校，納稅義務人得否列報扶養親屬免稅 

額 乙 節 ，本 部 前 於 9 7 年 3 月 2 8 日以台財稅字第 

09700169460號函 (附影本 )復貴秘書長在案。

(二) 有關列報就讀外國學校之扶養親屬統計資料乙節，現行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扶養親屬及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等 攔 位 ，並未區分國内外就學，本部財稅資料中心尚無 

相關統計資料。惟 據 該 中 心 9 7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 

定統計資料(附影本），該年度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年滿 

2 0 歲 以 上 之 子 女 及 兄 弟 姐 妹 ，分別為 5 5 0 , 6 8 0人及  

124,612人，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戶數43 6，1 5 4戶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

部 長 李 違 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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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函
機 M 地 址 ：臺北市t 正區（IOOG6)愛圉西路2 號

聯絡方式：謝 慧 美 02 - 23228124

受 文 者 ： 如正本

!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 7年 3 月 2 8 曰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 

! 速 別 ：

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f  主 旨 ：關於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 0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之適用疑義乙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9 7 年 3 月 1 3 日秘台大二字第0970005869

號 函 。

奇 4 4 年 1 2 月 2 3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 ，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如係大學以下在校學生 

而未領有公費者，得取具學校證明減除教肓寬減額。嗣 52 

年 1 月 2 9 日修正該條文，於重訂扶養親屬寬減額減除對 

象 時 ，將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 2 0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納入扶養親屬寬減額適用範圍，並刪 

除教育寬減額，以資簡化。迫 7 8 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該條 

文 ，又將該扶養親屬寬減額納入免稅額適用範圍。

三 、上揭稅法所彳卷.「在校就學」者 ，是否以具備正式學籍者為 

限 ，條 文 並 未 明 定 ，惟立法原意應係指具備正式學籍者， 

本 部 乃 於 7 3 年 5 月 2 2 日以台財稅第5373 7號 函 明 定 ，應 

以具有正式學籍者，始 有 其 適 用 。嗣 8 3 年因國立空中大 

學來函建議該校學生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為釐清正式 

學籍之認定標準，經洽據教育部 8 3 年 5 月 3 0 日 台 （83)

第 1 頁 共 2 頁



社 027 7 5 6號 函 ：「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入學資格經學校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並領有學生證者，即 具 『正式學籍 

| 』，並依學校行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籍在學年度内為有

| 效之在校肄業學生為『在校就學』」意 見 ，本 部 遂 於 8 3 年

7 月 2 7 日以台財稅第831602325號函明定，納稅義務人之 

子 女 滿 2 0 歲以上而符合上開「在校就學」之 規 定 ，並確 

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親屬免 

稅 額 。

f  四 、前 述 教 育 部 8 3 年 函 所 稱 「在校就學」是否適用就讀大陸

個 1|麗  地區學校之臺灣地區學生乙節，經洽據該部 8 4 年 1 0 月 2

.幽 讓 :  日 台 （8 4 ) 高 04 7 9 7 9號函意見現階段臺灣地區人民取得

I 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均不予採認。本部基於就讀於

學歷未經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學校，尚難謂具正式學籍， 

j  乃 於 8 4 年 U 月 1 5 日以台財稅第841657896號 函 規 定 ，

| 臺灣地區人民年滿 2 0 歲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

陸地區學校，納稅義務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五 、綜 上 ，現階段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滿2 0 歲以上之子女， 

有 關 「在校就學」之 認 定 ，係以就讀於教育部認可具正式 

線 學籍之國内、外公私立學校為準。

I 六 、檢送本案相關資料供參。

丨 正 本 ：句法院秘書長 

； 副本：

第2 頁 共 2 頁



表 川 〗-2 (097年)綜稅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親屬年齡狀砬 >距申報統計表單位：金額(千元)

m m 麵 _ 霸 纖 _ 肇 _ 擊 I ' C g g ^ l ) 纖  _ _ 論 _

_ _ _ 你 : 纖 S % . ■ 0麵 綱

m s m

1 9 S 7 5 7 3 0 5 1 9 9 0 5 9 1470 2 8 8 6 1 2 0  ! T 704S 3 9 3 7 6 3 i!64D 59 27341 3 7 7 ^ 8

2 2 3 9 8 2 2 2 2 0 5 0 6 4 4 5 5 9 1 ^ 7 2  | 437 3 0 4 4 0 6 3  ； 5 5 1 8 5 7 1 S 7 5 7 3 7 4 2 S 3 2 9 5 2 1 5 8 2 6 7

1 1 S S 8 5 7 5 2 8 4G 745S44 27SG 447 22 L3 6 3 2 2 6  ^ 2 3 1 4 4 3 1 6 1 1 1 2620 1 1 43 5 2 18671

234901 E1G 81T47 1 1 4 3 8 6 7 j 2 5 2 4 1 9 1  ； . S 97G 1054 2 0 135S&C S 0 6 6 6 5 0

W 1 S 3 8 2 2 4 4 5 9 2 3 2 1 2 3 9 9 9 5 6  j 0 1 7 8 9 5 4  ^ 3 9 7 4 3 0 6 4 3 527S-1 m 2 3 8 6

13489 1297G 029 5 4 6 6 2  j 0 2 舢 17 i 769 3 6 3 0 7 4 5 0 36 3-34

19518 3 4 6 2 5 4 1 9 7 5 9 6 6 1 3 5 0 0 0 ■ 4 102/^} 30 41S

w m m 3 5 1 9 9 9 7 3 7 4 1 6 2906-1 0 M 7 3 8 971 941 3424 10 } 2 \

：m m m 5 4 &977 4 ：51 4 7 4 0 ^ 1 1 152804*33 i 1932 S 0 7 5 7 0 9 1 7 L 395 1 5 7 4 3 6 ^ 1 110151 6 2 4 6 S 12 祁 12

說明：本人及配偶欄位係各別就本人及配偶年齡狀祝統計人數。



表 K)l-2 (097年)綜稅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親屬年齡狀況各級距申賴統計表m位 ：,金額(千元)
9

■ - : 

■ --

礙 賴 紐 祕 ; ( 獅 麵 藤 大i 埤尋.茸系算親禺網叱坪=5).

:茱 _辦 . 舞 _ 蒙

90046 148438

t — i
1000422 J m m 61878 824 1307 1981 W5B沾1-二「 .

85544 127634 741Z17 165525 142032 zm 3004 3185 1225

. i n  - 51963 75390 440828 118312 31789 2417 1S1Z 1526| 573

19284 30731 202999 60362 36906 1387 924 513 | 272

' 5709 9694 74717 23090 13156 516 38[) 196 ； m
m  .. 747 1324 10463 m 2 85 73 34 21

908 1GZ3 14350 417Z 21SS 91 110 24 14
r. ；■：! i.，； .•
-!m -. 280 517 5SDS- 1323 541 29 30 12 8

： ：： ?MA%1 395351 2仙 304 550GS0 ; 340250i 7949 7640 rm 3333

說明：本人及配偶襴位係各別就本人及配偶年齡狀況統計 V



表 41-2 (097年)綜稅各項扣除額之戶數平均金額各級距申_货 計 表 單 位 ：金額(千元)

t o，
釀

a®!:鱗.
醺1m

mm
B _mHm_ 1mI 1

__ __i
_
m
fi?
_

193T&73 477 315 1823210 m 114463 211 1609026 na 675 43 10S20S9 65 161523 110

2239822 477 201 1S44428 98 395394 ISO209D4SS 124 982 45 1354050 SI164323 107

857628 630 266 549625 115 303003 2Q9 8D7390 143 1065 43 704910 80 37580 109
294901 782 320 133830 128 155071 250 277292 159 &41 59 274192 106 391S2 111

S3224 8T7 338 36802 132 61422 306 91811 161 574 70 95145 128 14234 113

13伽934 338 4SBS 131 9103 370 1242S 157 ns S3 13238 138 1959 113

19518 m324 6043 129 13469 447 17844 154 m 106 19251 146 2756 123

8519 1753 284 2395 126 6124 1554 7750 148 106 152 S459 164 833 ill
54S9774 530 226 4406725 107 1053049 222 491403& L28 4652 57 3551334 72 472500 109

3414&9 

430334 

2S5621 

145096 

56&15 

S237 

11616 

4403 

1283691

102747

144999

105619

54063

20804

2716

3875

13S1

436154

32

31

32

33 

33 

32 

32

31

32

―、說明：（一）各項扣除頷依所得税法展作業規定認定之金額。
(二） 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 總扣除額係由各項扣除欄位金額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抄 本

司法院秘書長

保 存 年 眼 ：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雷超智 
電 話 ：（02)23613-577轉200

受 文 者 ：財政部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00016071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無

取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先生聲請解釋案，請於文到1個月 

内查復下列事項，俾便審理之參考。

說 明 I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項規定辦理。

二 、 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1款有關減除「免稅額」之 規 定 ，其

^ 立法目的、理由為何？此規定性質上究屬租稅優惠或量能課

稅之具體實現？或其他情形？又該款第1 目至第4 目之規定， 

均 以 有 「扶養」之 事 實 ，作為減除免稅額之條件，此與該款 

之立法目的關聯性如何？倘有該款各目原始「立法理由」 ， 

請檢送參辨。

么 、貴部97 . 3 , 2 8 台財稅字第0 9 7 0 0 1 6 9 4 6 0號函說明欄第三項「惟 

4 立法原意應係指具備正式學籍者」一 詞 ，其 「立法原意」究

竟有何依據？請提供相關據以認定為「立法原意」之實 料 。

四 、貴部8 2 . 2 . 2了台財稅字第8 2 1 4 7 9 3 1 2號 、8 3 . 7 . 2 4 台財稅字第 

8 3 1 6 0 2 3 2 5號及8 4 . 1 1 . 1 5台財稅字第8 4 1 6 5 7 8 9 6號 函 ，有無因 

應教育部於1Q0.1.11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而修正？ 

五' 又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所謂之「扶養」 ，與民法 

親屬篇第5章 「扶養」之規範意旨、目的有何不同？何故如 

此 ？又此規定似未適用民法第 1115條 、第1117條相關扶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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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之順序及扶養要件，用意何在？

六 、本院秘書長100. 4. 28秘台大二字第100001008號函迄未見復， 

請併予惠復。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電子交換：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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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拢： 

保存年隈：

財 政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吳 君 泰 0223223125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8月2 曰 

發文字號：台財税字第10000266500號 

迷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 文 （100B104880j _02143228507.doc)

訂

主 旨 ：檢送本部就大院大法官審理簡 勝先生聲請解釋案之說 

明如附件，請 查 照 。

說 明 ：復 貴 秘 書 長 100年 6月3 0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16071號函

正 本 ：司法嘴秘書長 

k  副本

.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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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簡 勝先生聲請解釋案之說明

一 、有 關 「所得稅法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有關減除『免稅 

額 』之 規 定 ，其立法目的、理由為何？此規定性質上究 

屬租稅優惠或量能課稅之具體實現？或其他情形？又 

該 款 第 1 目至第4 目之規定，均 以 有 『扶養』之 事 實 ， 

作為減除免稅額之條件，此與該款之立法目的關聯性如 

何 ？倘有該款各目原始『立法理由』，請檢送參辦。」

乙 即

答 ：

我國綜合所得稅係以家庭為課稅單位之合併申報制，該 

制度係認為家庭中共同生活之各成員包括夫妻及受扶養 

親屬（家屬），共同分享經濟利益及分擔經濟支出，為一密 

不可分之經濟及消費單位，故夫妻及受扶養親屬（家屬） 

之所得均應合併申報課稅，並考量家庭成員多寡及家庭 

狀況給予免稅額及扣除額等項目之減除，以衡量不同家 

戶之納稅能力。依 此 ，所得水準相同但家庭成員較多者 

，可減除較高之免稅額，家庭成員較少者，可減除較低 

之 免 稅 額 ，故家庭成員較多者，其租稅負擔較家庭成員 

較 少 者 為 輕 ，符合量能課稅之精神，且因家庭成員有受 

扶養之事實方有經濟支出之問題，爰所得稅法第17條第 

1 項 第 1 款 第 1 目至第4 目之規定，均 以 有 「扶養」事實 

，作為減除免稅額之條件，與該款立法目的具有密切之 

關 聯 。



二 、有 關 「貴部 97.3,28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函說明 

攔 第 三 項 『惟立法原意應係指具備正式學籍者』一 詞 ， 

其『立法原意』究有何依據？請提供相關據以認定為『立 

法原意』之 資料。」乙節 

答 ：

所得稅法第17條 所 稱 「在校就學」者 ，條文並未明定以 

具備正式學籍者為隈，惟稽徵實務上，為避免徵納雙方 

爭議及防杜納稅義務人列報浮濫5造成稅收損失，違反 

租 稅 公 平 ，均以是否具備正式學籍者為限，本 部 乃 於 73 

年 5 月 2 2 日以台財稅第53737號函明定，上開稅法所稱 

在 校 就 學 ，應以具有正式學籍為限，嗣國立空中大學學 

生於適用該函產生疑義，爰再洽據教肓部意見後，另於 

8 3 年 7 月 2 7 曰 及 8 4 年 1 1 月 1 5 曰分別以台財稅第 

831602325號 及 841657896號函規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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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 關 「貴 部 82. 2. 2 7 台財稅字第821479312號 、83. 7. 27 

台財稅第831602325號及 84.1L 1 5 台財稅第841657896 

號 函 ，有無因應教育部於100. 1, 1 1 公告大陸地區高等 

學校認可名冊而修正？」乙節

答 ：

(一） 本 部 8 2 年 2 月 2 7 日台財稅第821479312號函（以下簡 

稱 8 2 年函）係規範納稅義務人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申報大陸地區配偶及扶養親屬之免稅額及扣除额時，應 

檢 附 之 證 明 文 件 ；本 部 8 3 年 7 月 2 7 日台財稅第 

831602325號函（以下簡稱8 3年函）係規範納稅義務人申 

報在校就學之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認定標準；本 部 8 4 年 

1 1月 1 5 日台財稅第841657896號函（以下簡稱8 4年函） 

係規範臺灣地區人民年滿2 0 歲就讀未經認可之大陸地 

區 學 校 ，納稅義務人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首予敘 

明 。

(二) 本部前於 9 7 年 3 月 2 8 日以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 

函復貴院秘書長有關 8 3 年令規範之「在校就學」，係以 

就讀於教育部認可具正式學籍之國内、外公私立學校為 

準 。嗣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 2 條有 

關在大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歷，得予採認之規定，業於 

9 9 年 9 月 3 曰修正施行，案經檢討，本 部 於 100年 7 月 

2 0 日以台財稅字第10000243130號令(副本諒達)核釋， 

臺灣地區人民就讀大陸地區學校，納稅義務人列報免稅 

額及扣除額相關規定；另考量目前教育部開放申請學歷 

採 認 ，僅 以 就 讀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載學 

校 為 限 ，爰 8 4 年函尚毋須廢止或變更；至 本部 8 2 年函 

規範内容與教育部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尚無 

關 連 ，亦毋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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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關 「又所得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所謂之『 

扶養』，與民法親屬篇第5 章 『扶養』之規範意旨、目 

的 有 何 不 同 ？何 故 如 此 ？又此規定似未適用民法第 

1115條 、第 1117條相關扶養義務人之順序及扶養要件 

，用意何在？」乙節

答 ：

(一） 如 前 所 述 ，我國綜合所得稅係以家庭為課稅單位之合併 

申報制，該制度係認為家庭中共同生活之各成員包括夫 

妻及受扶養親屬（家屬共同分享經濟利益及分擔經濟  

支 出 ，為一密不可分之經濟及消費單位，故夫妻及受扶 

養親屬（家屬）之所得均應合併申報課稅，並考量整體家 

庭狀況給予免稅額及扣除額等項目之減除。至民法親屬 

篇 第 5 章 所 稱 「扶養」，係指特定人對不能依自己資產 

或勞力謀生之特定人，為必要之經濟供給。須以扶養權 

利人有受扶養之必要且扶養義務人有扶養能力為其要 

件 ，依 此 ，所得稅法與民法所稱扶養，其規範之目的本 

即 不同，惟符合上開民法規定之扶養義務人，原則上應 

可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扶養權利人（受扶養親屬）之所 

得 、免稅額及扣除額。

(二） 綜合所得稅係按年度結算申報，考量相同扶養順序之扶 

養義務人（子女）可能逐年輪流列報同一個受扶養親屬（ 

父或母），或當年度受扶養親屬可能由扶養順序較後之 

扶養義務人扶養，為避免影響扶養義務(權利）人之租稅 

權 益 ，所得稅法爰未依民法第1 1 1 5條 規 定 ，明定相關 

扶養義務人之順序，惟如發生不同扶養義務人重複列報 

同一受扶養親屬之情事，稽徵實務上，稽徵機關仍會參 

考上開民法規定之扶養順序，就渠等實際扶養事實，予 

以審核認定。

(三） 至於民法第1] 1 7條有關受扶養之要件，所得稅法第 17



條亦有相關規定，本 部 並 以 8 9 年 9 月 7 日台財稅第 

◦ 890455918號函規範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民法雖規 

定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惟基於租 

稅負擔考量，扶養義務人有可能選擇不列報其直系血親 

尊親屬為受扶養親屬（因須併同申報該受扶養親屬之所 

得），但並不影響其依民法規定應負擔之扶養義務，二 

者規定本毋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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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 關 「本院秘書長100. 4, 2 8秘台大二字第100001008 

號函迄未見復，請併予惠復」乙節 

答 ：本 部 分 本 部 業 於 1 〇 〇 年 7 月 2 0 曰以台財稅字苐 

10000243131函復大院秘書長在案。



抄 本
檔 號：

保存年隈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f 超智
電 話 ：（02)23618-577轉2U0

受文者：財政部
: 發 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9月2 8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00024232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斯限：普通 

附 件 ：無

取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聲請解釋案，請 貴 部 協 助 查 明 下  

列事 項 ，並請惠於文到二週内查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丨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貴部稅制委員會編印之所得稅法令彙編（98年版），所得稅法

第17條 部 分 ，其中第22則 函 釋 = 關於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免 ； 

稅 额 扣 除 額 之 申 報 規 定 （財 政 部 82/ 02/ 2 7 台財稅字第 || 

821479312號函），對納稅義務人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其 

扶養之大陸地區子女得申報免稅額等情} 有下列疑義：

(一） 該函釋所稱「大陸地區子女」之認定範圍如何？如台商攜 

在台出生之子女前往大地區經商，其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

^ 校 ，是 否 屬 於 「大陸地區子女」？倘有其他情形，請舉例

說 明 。

(二） 據 此 函 釋 ，經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大陸地區子 

女 ，係年滿二十歲仍在校就學者，有無限定就讀大學或中 

小學始能申報免稅額？此類子女在大陸地區就讀之大學、

或中小學須否係就讀經教育部認可之學校，始得申報免稅

丨 額 ？如果不具教育部認可之條件亦得申報免稅額，其原因

何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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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財政部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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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檔 酞： 

保存年限：

財 政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 方 式 ：吳君泰 02—23228125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 10月5 曰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0C003925加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君聲請釋惠案，函請本部查復相 

關事項乙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秘 書 長 100年9月2 8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24232號函
〇

二 、 茲 就 「本部82年2月2 7日台財稅第821479312號函（以下簡 

稱本部82年函）所 稱 『大陸地區子女』之認定範圍如何？ 

如台商攜在台出生之子女前往大陸經商，其子女就讀大陸 

地 區 學 校 ，是 否 屬 於 『大陸地區子女』？倘有其他情形， 

請舉例說明」說 明 如 下 ：

(一）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自81年9月18日施行，臺灣地區人民自辦理81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起，如有涉及大陸地區賦稅事 

宜 ，除依上開條例規定辨理外，另應依所得稅法、同法 

施行細則及本部相關函釋辦理。惟因係首次施行，對於 

相關免稅額、扣除額之認定原則及納稅義務人申報時應 

檢附之證件等，本部各地區國税局咸認宜明確規範，本 

部爰發布前開本部82年 函 ，俾利徵納雙方遵循。首予敘 

明 。

(二） 如 前 所 述 ，臺灣地區人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應依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所得稅法相關法令規定，列報大陸地區 

扶 養 親 屬 ，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 規 定 ，所稱大陸 

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同條例施 

行細則第5條 規 定 ，大陸地區人民包括「在大陸地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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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繼續居住之人民，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大陸地區人 

民」及 「在臺灣地區出生，其父母均為大陸地區人民」 

等4種 情 形 。依 此 ，台商攜在台出生之子女前往大陸經 

商 ，其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該子女是否屬大陸地區 

子 女 ，應視其是否符合前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細則 

規定而定。

三 、茲 就 「據 此 函 釋 ，經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大陸 

地 區 子 女 ，係年滿二十歲仍在校就學者，有無限定就讀大學或 

中小學始能申報免稅額？此類子女在大陸地區就讀之大學、或 

中小學須否係就讀經教育部認可之學校，始得申報免稅額？如 

果不具教育部認可之條件亦得申報免稅額，其原因何在？」說 

明 如 下 ：

按前開本部82年 函 規 定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大陸 

地 區 子 女 ，年滿20歲仍在校就學者，應檢附在學證明（内容包 

括學生姓名、就讀學校名稱及期間等項目），係考量大陸地區 

人民就讀大陸地區學校，殆無適用疑義，爰未限定該學校須經 

教育部認可，其與臺灣地區人民選擇放棄就讀臺灣地區學校，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學校，兩者尚有不同。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阍醏



檔 號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稿:

tf

受 文者：如正本欄

㈣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1 雷超智

電 話 ：（02)23618 -5T7轉20C

主 曰

說明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聲請解釋案，請 檢 送 貴 部 84年 10 

月2 日 台 （8 4 ) 高047979號函影本過院參辦，俾供審理之參 

考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2項規定辦理。

正 本 ：敎育部 
副 本 ：

( 處 戳 ）

線 第三層決行 
承辦罩位 決行

校對 監印 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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榡 號 ： 

保存年限：

教 育 部 函
地 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 傳 真 ：02-23976800-j 聯絡人：宋雯倩

電 話 ：02-77365895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臺高（二）字第1000182393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函文影本（0182393AOO_ATTCH2.pdf)
、 主 旨 ：檢送本部84年10月2 曰 台 （8 4 ) 高047979號函影本1份供參

，請 查 照 。

說 明 ：復 貴 處 100年10月5 日處大二字第1000024810號 函 。

正 本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副 本 ：本部高教司（含 附 们 S U f 漏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彳i 主％•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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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捣 妮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丨 地 址 ：10(M 8台北市中正區龙麖南路1段
3 2m

承 辦 人 ：雷超智
丨 電 話 ：（02)23618 .577轉200

受 文者：財政部
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0月12曰

丨 發文 字 號 ：秘台大二字第1000025403號

;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裝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聲請解釋案，請 貴 部 協 助 查 明 下  

列 事 項 ，並請惠於文到1週 内 函 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貴部97年3月2 8日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及97年5月1 日台

jT 財稅字第09700240440號來函說明五，均 稱 ： 「綜 上 ，現階

段納稅義務人申報年滿20歲以上之子女，有 關 『在校就學』

丨 之 認 定 ，係以就讀於教育部認可具正式學籍之國内、外公私

立學校為準」一 節 ，其中關於教育部「認可」具正式學籍之 

國 外 （非指大陸地區）公私立學校部分，依攄為何？請將所 

謂 教 育 部 「認可」外國學校之公函或命令，影印檢送參辦。

_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電子交換：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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襠 亂: 

铞存年限：

財 政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吳 君 泰 02—23228125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10000411810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辑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 文 （l100B107162J _14150218696.pdf)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簡 勝君聲請釋蕙案，函請本部查明相 

關事項乙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秘 書 長 100年10月1 2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25403號

函 。

二 、 茲就本部97年3月2 8日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函及97年 

5月1 日台財稅字第09700240440號函有關教育部「認可」

，具正式學籍之國外（非指大陸地區）公私立學校部分之依 

據 ，說 明 如 下 ：

(一） 上開本部97年5月1 日函之說明四略以，基於就讀於學歷 

未經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學校，尚難謂具正式學籍。準 

此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0歲就讀於未經教育部認可之 

外 國 學 校 ，亦 不 符 合 「在校就學」要 件 。首予敘明。

(二) 依據大學法第28條第2項 規 定 ，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 

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肓部定之。

(三） 教育部依據上開大學法規定，訂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以下簡稱採認辦法），並就外國政府權貴機關或 

外國專業團體認可之當地國大專院校，收錄其名稱、地 

址彙集成參考名冊。依據採認辦法第8條第1款 規 定 ，畢

(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始得認定國外學歷
〇

(四） 綜 上 ，納税義務人申報扶養滿20歲 以 上 ，就讀外國學校 

之 子 女 ，該外國學校應以符合採認辦法規定得予認定國 

外學歷者為限。

裝

.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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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送相關法令資料1份 ，另上開參考名冊請至教育部網站 

〔www. edu_t w ) 「單位介紹」下 之 「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 

j 首頁查詢。

正 本 ：司承院發書長 

副本

依分層真責哀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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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
L5WJ & R̂ IJ Harts U4ti!b43̂ Rfl̂ blh； fif Chhp 列印時問：]00/〗0/l；f 丨5 :似

名 稱 大 學 法 國  

修正曰期 拭國 ICO年 0 1 月 2 6 日

毕 2S條 大學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轉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入學

" 寶格、轉學、轉 系 （組）所 、轉學程1休學 '退學、開除學籍、成績考核

 ̂ 、學分抵免與暑期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

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備査=■

前項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遒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〇

http://law.moj. gov .tw/LawC3ass/LawSearchNo_pfint.aspx?PC=H0030001&DP-&SNo=28 2011/10/13

http://law.m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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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發布日期

寧 3 條

第 8 條

全國法規資料庫
&ficgubiUnra Dotabdsad4ThoftopîWlE：atCHna 歹 時 間 ，l〇 ( ] / 15.03

大學辦理國外學_歷採認辦法固 '

民國9 5 年 1 0月 0 2 曰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 ，採認：指就國外學歷完成査驗'査證並予認定之過程。

二 、參考名冊：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外國政府權貴機關或外國專 

業國體認可之當地國大專校院*收錄其名稱*地址所棄集而成之名冊

三 ，査驗：指查核驗明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 

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 

明等證件與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及其他相關證件•

四、査證：指依國外學校之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査明證實當地國

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樂評 

限及修習課程等事項。

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資格，修業期

五 ，認定：指學歷相關證明文件經査驗1査證後，確認與國內同趿同類學 

校相當之學歷&

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認定：

一 、 畢 （肄）業學校應爲已列入參考名冊巻a未列入參考名冊者t應爲當 

地國政府權貴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二 、 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http://law.moj.gov.tw/Lawaass/LawSearchNo^)rint.aspx?PC-H0030039&DF= & SNo=3,8 2011/10/13

http://law.moj.gov.tw/Lawaass/LawSearchNo%5e)rint.aspx?PC-H0030039&DF=&SNo=3,8


保存年m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M 8台北市十正區歪|南路1段
1 2 m

承 辦 人 ：雷超智 
電 話 ：（02)23618477轉

受 文 者 ：教 育 部

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 30月12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00025410號 

速 別 ：最速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震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簡 勝 聲 請 解 釋 案 ，請 貴 部 協 助 查 明 下  

列 事 項 ，並 請 惠 於 文 到 1週 内 函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說 明 ：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1 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貴 部 依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2 2條 規 定 發 布 「

” 大 陸 地 區 學 歷 採 認 辦 法 」 > 並 公 告 大 陸 地 區 尚 ％ • 學 校 認 p丁名

冊 ，惟 對 於 外 國 （如 美 國 、英 國 、蘇 聯 、古 巴 ） 高 等 學 校 ， 

有 無 類 似 上 述 發 布 學 歷 採 認 辦 法 及 公 告 認 可 名 冊 之 措 施 ，並  

受 理 檢 嚴 、採 認 ？如 有 該 情 事 ，請 檢 送 相 關 辦 法 及 認 可 名 冊 ， 

俾 供 參 辦 °

三 、 另 貴 部 依 「大學辦理外國學歷採認辦法」彙 集 之 「外國大專

4  院 校 參 考 名 冊 」 ，其 效 力 是 否 等 同 於 「大 陸 地 區 高 等 學 校 認

可 名 冊 」 ？

正 本 ：教育部 

副 本 ：

電子交換：教育部



檔 败 ： 

保存年限：

教 肓 部 函
地 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傳 真 ：02-23976800 

聯 絡 人 ：宋f 倩 

電 話 ：02-773(35895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肀華民國100年10月2 5曰 

發文字號：臺高（二）字第I00018G599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大學辨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0186599A00_ATTCHl.doc)
主 旨 ：有關所詢學歷採認相關辦法及名冊事宜，復 如 說 明 ，請查 

$ \

說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100年10月1 2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25410號

函 0

二 、 依大學法第28條第1項 規 定 ，大學學生國外學歷之採認事 

項 ，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備查；又依同條第2項規 

定 ，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 法 ，由本部定之，爰本部於95年〗0月2 日訂定發布「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範國内大學校院辦理持國 

外學歷入學學生之學歷採認事宜。至於其他各公、私立機 

關（構）、圑體或學校於進用、甄選人事或辦理考試等用途 

，如需辦理國外學歷採認事宜，得視自身用人或辦理考試

之資格條件，參考上開辦法規定明定審查基準並逕行認定 

，合先敘明。

三 、 復查本部所收編之外國大學參考名冊係就外國政府權責機 

關或外國專業評鑑團體認可之當地國大專校院，收錄其名 

稱及地址彙集而成，爰倘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之畢業學校 

未列於參考名冊，經查證後確認屬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 

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者，仍得為學歷採認要件之一。

四 、 至於大陸與港澳地區學歷，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香 

港澳門學歷檢蕨及採認辦法規定，以認可名冊内所列者為

第 ！ I 共 2 I



限 ，爰非屬認可名冊之學歷不予採認，但其他有關修業年 

限 、修習課程等規定，則與國外學歷規定並無二致，併予 

敛 明 。

五 、又因參考名冊資料極為魔大3本部係收置於本部網站（htt 

p ://www. edu. tw/bicer/content. aspx?site_content_sn= 

8487)方 式 ，提供各界閱覽，尚無紙本，隨文檢附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1份 供 參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 抑 料 | _ _ | |

依分層負責親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名 稱 大學辦理國外學歴採認辦法

發 布 曰 期 民 _  9 5 年 1 0 月 0 2 曰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大學辦理持國外學歷入學學生之學歷採認事S ，應依本辦法規定爲之。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親如下：

一 、 採 認 ：指就_外 ¥歴完成查驗、查證並予認定之過程a

二 、 參考名册：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外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 

業團體認可之當地國大W校 院 ，收錄其洛稱、地址所窠集而成之名冊

C-

二 、查 驗 ：指查核驗叨經我li.丨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辧事處或其他經外咬 

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 

明等證件與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及其他相關證件。

四 、 查 證 ：指依國外學校之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查明證實當地國 

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賣格、修業期 

限及修習課程等事項。

五 、 認 定 ：指學歷相關證明文伶經査驗、查證後，確認與阈內同級同類學 

校相當之學歷。

第 4 條 學生爲入學申請辦理國外學歴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送各校辦理查

驗 、查證及認定：

一 、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二 、 經我_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歴歴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三 、 入出國來管機關核發之入出_紀錄一份。但申M 人係外國人、僑民或 

持高級屮等學校學歷者免附。

四 、 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三款文件，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冏。

第 5 條 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1應依下列程序爲之：

一 、 已列入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或國外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由各校依本辦 

法查驗及認定：始舍疑義者|各校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査證 

後認定；必要時，得敘明疑義^■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苯部協助認

定 。

二 、 未列入參考洛•冊之國外學校學歷或藝術類文憑，各校應依本辦法第六 

條及第七條辦理查證後認定；必要時，得敘明疑義，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 件 ，送本郃協助認定。



第 6 條 各校辦理杳證國外學歷，應由申請人出具授權査證之英文同意舊及相關文

件 後，函請我國駐外館處爲之。

申請人持有我國未設有駐外館處國家之學歷，應先申諝國外畢業學校發給 

其修業情形、當地國政府權貴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及成績 

證明等英文證明文件後，送受理之各校辦理查證。

第 7 條 各校函請駐外館處協助查證申■人所持國外學歷之項尚如下：

一 、 入學資格。

二 、 修業期限。

三 、 修習課程。

四 、 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

五 、 其他必要查證事項。

第 8 條 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認定：

— '畢 （肄）業學校應爲已列入參考名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爲當 

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

二 、修業期限、修習課程1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第 9 彳柴 前條第二款所定修業期限，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三十二個月：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 

月 ；持博士學位菊，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 片 ；碩 士 、 

傅士舉位同時修習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H ;以 

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沿三當 

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万。

各校應依上述原則、對照國內外學制情形，以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地：！ 

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及入出國紀錄等綜合判斷。修讀學士學位表現 

優異者 > 其修業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該國外大學學制規定及實際情況，予 

以酌減 a

經由國際學術合作模式，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雙學位者，其二校修業時 

間 ，得予倂計。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二個月；持博士學位者 

，累計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依前項在二校修習學分數，得予倂計。但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須 

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第 1 0丨® 第八條第二款所定修習課程，如以遠距教學方式在符合第八條第一款規定

之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或經.囱國際學術合作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大學修習 

擊 分 ，並以此獲得國外學校之學位者，其學分數應符合國內遠距教學規定

第 1 1條國外學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不予認定：



-…•、經函授方式取得。

二 、各類硏習班月?取得之修課證（明）書 。

二 、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因故未獲得博士學位1 _ _ 認定相當於碩士 

學位資格 6

四 、 未經註册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士昂位。

五 、 名 （榮）響學位&

六 、 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但不包括高級

中等學校學歷。

七 、 耒經本部認可，在我_ 所設分校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 

生授課取得之學歷。

第 1 2條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證件 1有僞造、變造不實情事1經調査屬實者，應予 

撤銷其學歷之採認 > 渉及刑郇责任者j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 n 條 本辦法_ 發布日施行



抄 本
输 號：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何軔興
電話：（02)23618-577轉203

受 文 者 ：財政部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7年3月13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Q9700G5869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件：聲請書影本1份 t
f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財政部83年7月2 7日臺財稅第831602325號 

函及84年11月1 5日臺財稅第841657896號函有無違蕙疑義，

I 聲請解釋案，有暸解說明二、三所列事項之必要，請查明並

丨 檢附相關資料於函到7 曰内惠復，俾便審理之參考。

| 說 明 ： 「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 規 定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 

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列報扶 

養而減除免稅額之立法理由為何？

三 、 上開規定中「在校就學」之認定標準為何？係僅限就讀依本 

國法令登記立案之公私立學校？或就讀依各國法制（包含中

▲ 國 大 陸 地 區 ）登記立案之公私立學校均屬之？請提供相關認 

定標準資料並說明理由。

四 、 隨函檢附簡 勝聲請解釋案聲請書影本1份 。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

第1頁 共 2頁



郵 寄 ：財政部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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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財 政 部 函
機 關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 方 式 ：謝 慧 美 02 - 23228124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 7年 3 月 2 8 曰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09700169460號 

速 別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主 旨 ：關於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 0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納稅

說 明 ：

義務人扶養之適用疑義乙案，復 請 查 照 。

III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9 7 年 3 月 〗3 日秘台大二字第0970005869

號 函 。

二 、4 4 年 1 2 月 2 3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 ，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如係大學以下在校學生 

而未領有公費者，得取具學校證明減除教育寬減額。嗣 52 

年 1 月 2 9 日修正該條文 *於重訂扶養親屬寬減額減除對 

象 時 ，將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滿2 0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納入扶養親屬寬減額適用範圍，並刪 

除教育寬減額，以資簡化。迫 7 8 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該條 

文 ，又將該扶養親屬寬減額納入免稅額適用範圍。

上揭稅法所稱「在校就學」者 ，是否以具備正式學籍者為
•二• •        .——，，，，， ................. ..............—  f

限 ，條文並未明定，惟立法屋意應係指邊:徵兵式.學it者_.上

本部乃於7 3 年 5 1这.旦.丛台財税第,53731霉^

以具有正式學籍者，辞直甚邊用。嗣 8 3 年因國立空中A
..s  ..........I . .JI . . . . . . .i.. . I, . . . f • -T • • •    • • • • —' —• ■' • r ，n *

學來函建議該校學生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為釐清正式 

學籍之認定標準，經洽據教育部8 3 年 5 月 3 0 日 台 （83)

第 i頁 共 2 頁



| 社 02 7 7 5 6號 函 ：「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入學資袼經學校報

I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並領有學生證者，即 具 『正式學籍

| 』，並依學校行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籍在學年度内為有

I 效之在校肄業學生為『在校就學』」意 見 ，本 部 遂 於 8 3 年

| 7 月 2 7 日以台財稅第831602325號 函 明 定 ，納稅義務人之

I 子 女 滿 2 0 歲以上而符合上開「在校就學」之 規 定 ，並確

| 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親屬免I 稅 額 。

f 四 、前 述 教 育 部 8 3 年 函 所 稱 「在校就學」是否適用就讀大陸

地區學校之臺灣地區學生乙節，經洽據該部 8 4 年 1 0 月 2 

日 台 （8 4 ) 高 04 7 9 7 9號函意見現階段臺灣地區人民取得 

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均不予採認。本部基於就讀於 

學歷未經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學疼，尚.轉謂具基式，學.籍 

j 乃 菸 8 4 年 1 1 月 〗5日以台財稅第84 1 6 5 7 8 9 6號函規定，

I 臺灣地區人民年滿2 0 歲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

陸地區學校，納稅義務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五 、 綜 上 ，現階段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滿2 0 歲以上之子女，

有 關 「查找魏擧」名 m 定丄复好魏讀费教赏部签可是正式

學籍之國.况二并公私立學校為準。
...... … _ .........................................................一 、— 一

六. 、檢送本案相關貧料供參。

正 本 ：句法院秘書長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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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不
超
過
當
年
度
 

申
報
之
財
產
交

闻

上

，

C

六
><
新

增

>
財

產 

^

易

一

5

失

.
^
 

衆
栽
務
人
財
產
 

交
為
没
韻
失
， 

其
#
年
度
扣
除
h

澈
額
以
不
i

 一 

常

年

度

申

#

t

七
〕
災
寄
：
納
税
 

§

人
#

受

不

 

可
抗
力
之
发
審

合

所

氣

箱

百

分

、
之

二

.十

蜃

」

r 

焚

裏

.
败

'
暗
供

袭

m -
金
 

—

份

、
，
不

予

扣

除

。

項

次
»
移
A

1
說

明

〕

財
産
交
為
收
益
旣
&
'

■

■ 

- 

■ ■ 
■
,

’

財

畫

H

. 

亦

臌

准

予

蠢

、
鬻

限
劁
$
見

，
故
規
定
採 

收

義

免

I
拡

法

•
其

，

不

足

M
f

在
以
 

後n

#-
互

抵

义

(
原
說
'



J
.

立
法
院
公
報
¥

n
十
會
期
第
十
西

观



立

法

院

公

供

第

三

十

會

期

第

+
:
四
期

七
二

對
於
上
列
各
項
 

扣
除
額
不
逐
填
 

列
舉
及
谬
證
者

，
得

裏

按

r

標
準
扣
除
額
」
 

扣
除
之
’
其
數
 

領
以
納
税
義
務
 

人
之
棕
合
所
得
 

撖
領
苜
分
之
十
 

爲
限
，
最
多
並
 

不
得
超
過
五
千
 

X
-

本

條

墨

寬

減■

 

額
拍
除
額
之
減
 

除

丄

抉

時

_
 

報
者
爲
限
。

對
於
上
列
#■
項
 

扣
除
餌
不
逐
項
 

冽
舉
攻
舉
證
者
 

•
得

申

報

按r  

標
準
扣
除
額J  

扣
除
之
其
歎

 

，領
以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餘
合
所
锝
 

铕
額
百
分
之
十
 

爲
限

，
最
多
並
 

不
得
趙
過
五
干

I

規

定

之

「 

寬
滅
額j

「
扣

除
額
」
畜

除

，
以
按
時
申
報
 

者
爲
限

。 

〔_

除
^

本

條

規

定

立

「

蠢

額

一

 r

扣

除

額j

之

谀

除

 

，
以

按

時

申

斓

 

者

爲

限

。
.

糖
準
扣
麻

栽
務
人
未
能
提
供
單
據 

按

明
者
，贰
得
連
用
，
. 

申
報
核
我
手
績
，
乃
得

(
限
說
明
)

，理
由
爲
第一

■搽
 

<
联
說
明
：T



V
%3

八
條

* «

1 1  I -

#  I
受 之 

|  1

第
I 醑

節

登
m

%

%

i 營 
秕利  

亊
業
所

■ . . -•,!.• i.,1- -• --1- . ■ . ， . 1 ■ .■ H

第

七
條

同.
上

第.

節

登
記

f

i

得營
秣利
丨 事

第
所

第

十

八

揲

登 S T 立 食  
f t 後 丄 利  
時 • 或 亊  
• 另 合 業  
除 立 併 之 .  
依 或 受 妹

第
1, 1 '-■

節

登
記

笙

寒

得蘗
浼利

事
m

： 所

本 課 絵 條 四   ̂ 條 合  
條 稅 合 規 條 按 規 於
之 ► 所 定 至 本 定 本  
規 不 捋 計 第 法 之 法  
定 遄 嫌 樽 十 笫 佃 第  
。 用 鋇 之 六 十 人 三

_ - •■， ■

r

1 .

立
篇
公
報
第
三
十
甚
第
十
四
期



f

,

^

f

 M
-

^

4

足

L
^
3

特
别
扣
除
額
。
其
餘
符
合
規
定
之

 

各
項
免
稅
額
及
扣
除
額
一
律
由
納

 

稅
義
務
人
申
報
減
除
。

納
銳
義
務
人
之
配
偶
M
依
前

 

項
規
定
就
其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税
額
者
，
納
税
義
務
人
計
算
其
税

 

額

時

，
不
得
再
減
除
配
偶
之
免
脫

 

額
及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

C

審

査

修

正

)

F
+

七
條
按
前
三
條
規
定
計
得
之
_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總
頟
，
滅
除
左
列

 

免
我
額
及
扣
除
額
後
之
I

，
爲
 

個
人
之
線
合
所
得
浄
額
。

一

、
免
m
額

：
納
銳
鉸
務
人
按
規

 

定
減
除
其
本
人
、
配
偶
及
合
於

 

左
列
規
定
扶
養
親
屬
之
免
猊
額

 

◊
但
配
偶
依
第
+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開
計
箅
稅
額
密
•
納
稅

 

義
務
人
不
得
再
減
除
配
偶
之
免

H
納
銳
義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之
值

 

系
#
親

屬

，
年
滿
六
十
歲
*
 

或
無
謀
生
能
力
*
受
納
貌
義

(
趙

委

負

少

康

等

擬

修

正

條

文

〕

第
十
七
條
按
前

三
條

规
定
計
得
之

|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摁
額
，
減
除
左
列

 

|
免
脫
額
、
寬
減
額
及
扣
除
額
後
之

 

|

餘
額

，
爲
個
人
之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一 

：

一 

一

 
、
個
人
兔
稅
額
：
納
稅
義
務
人

 

j

 

按
風
圯
滅
除
個
人
免
脫
額
•，
其

 

|

 

有
配
偶
並
採
食
併
中
報
者
，
加

 

一 

倍

減

除

之

。

一C

行
政
院
修
正
條
文
〕

第

+

七

條

按

前

一

二
條
規
定
計
得
之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練
額
，
減
除
左
列

免

銳

額

及

扣

除

額

後

之

餘

額

，
爲

個
人
之
騌
合
所
得
淨
額
。

項
規
定
計
算
銳
額
者
，
不
得
重

 

複
減
除
配
偶
之
免
我
額
及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

第
十
七
條
按
前
條
三
規
范
計
得
之

 

個
人
綻
合
所
得
總
額
*
減
除
左
列

 

免
稅
額
、
宽
減
額
及
扣
除
額
後
之

 

餘

額

，
爲
個
人
之
綜
舍
所
得
淨
額

行

政

院

說

明

：

一

 r

修

1E
第

！
項
序
文
，
理
由
與

 

第
五
條
同
。

二

、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規

定

 

納

銳

篛

務

人

本

人

、
配

偶

及

含

 

於

規

定

之

扶

養

親

驟

之

免

銳

額

 

,
可

按

規

适

減

除

，
並

明

定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配

偶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開

計

算

銳

額

者

i

 

*
納

税

籤

務

人

不

得

再

減

除

配

 

偶

之

免

§

。

三

、
 

現

行

條

交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_

_

除

。

一
西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I

項
第
二
款

I

各

目

抉

養

親

厲

寬

減

額

納

入

免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
A
卷

第

一

〇
四
期
院
食
紀
錄

一
〇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

八

卷

第

一

 OE
E

期

院

舍

紀

錄

1
〇

四

務
人
扶
養
者
。

㈡

納
說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未
滿
二

 

十

歲

*
或
滿
二
十
歲
以
上
丽

 

因
在
校
就
學
、
身
心
澳
障
或

 

因
無
謀
钜
能
力
受
納
銳
義
務

 

人

扶

養

者

。

㈢

納
銳
義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之
同

 

胞

兄

弟

、
姊
妹
未
滿
二
十
歲

 

者

，
或
滿
二
十
歲
以
上
*
而
 

因
在
校
就
學
，
或
因
身
心
殘

 

障

，
或
因
無
謀
生
骷
力
，
受

 

納
m

義
務
人
抉
養
者
。

㈣
納
稅
義
潞
入
其
他
親
屬
或
家

 

屣

，
合

於

民

法

第I

千
一
召

 

十
四
條
第
四
款
及
第
一
千
一

 

百
二
士
二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米
滿
二
十
歲
或
滿
六+

歲
 

以
上
無
謀
生
能
力
，
確
係
受

 

納
脱
_
務
人
扶
趑
者

 

<=

但
受

 

抶
養
菩
之
父
或
母
如
屬
第
西

 

條

第

f
.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免
脫

 

所

得

啬

，
不
得
列
報
減
除
。

T

扣
除
額
：
納
税
籤
務
人
就
左

、
免
稅
額
：
納
税
義
務
人
按
規

 

定
減
除
其
本
人
、
配
偶
及
合
於

 

左
列
規
定
扶
養
親
麋
之
冤
稅
額

 

。
但
配
偶
嵌
第
十
五
磔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關
計
算
m

額

者

，
納
稅

 

義
務
人
不
得
再
減
除
配
偁
之
免

納
稅
篛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之
直

 

系

尊

親

激

，
年
滿
六
十
歲
*
 

或
無
謀
生
能
力
-
受
納
稅
詨

 

務
人
抉
養
者
U

㈡

納
銳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未
滿
二

 

+
歲

，
成
滿
二
+
歲
以
上
而

 

因
在
校
鱿
學
、
身
心
澳
障
成

 

因
無
謀
生
能
力
受
納
說
籤
務

 

人

扶

養

奢

。

s

納
說
篛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之
同

 

胞

兄

弟

、
姊
妹
朱
滿
二
十
歲

 

者

，
或
滿
二
十
歲
以
上
，
而

 

因
在
校
就
學
，
或
因
身
心
殘

 

踔

，
或
因
無
謀
生
能
力
，
受
 

納
稅
義
務
人
扶
養
者
。
 

㈣
納
稅
義
務
人
其
他
親
屬
或
家

一

、
 

個
人
免
税
額
：
納
說
義
務
人

按
規
定
減
除
個
人
免
税
額
.，
其
 

有
配
偁
者*

加
倍
減
除
之
。

二

、
 

技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
納
說
義
 

務
人
所
扶
養
之
親
酈
中
，
合
於
 

左
列
規
定
者
，
毎
年
毎
人
得
減
 

除
其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頟
：

H
納
脫
蕋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之
直
 

系
棼
親
滕
，
年
滿
六
+
歲

，
 

或
無
謀
生
能
力
*
受
納
猊
義
 

務
人
抉
養
者
。

㈡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未
滿
二
 

+
歲

，
或
滿
二
+
歲
以
上

rfn 

因
在
校
就
學
、
身
心
残
障
或
 

因
無
謀
生
能
力
受
納
銳
義
務
 

人
扶
養
啬
。

S

納
稅
義
務
人
间
胞
兒
弟
、
姊
 

妹
未
滿
二
十
歳
者
-
成
滿
二
 

十
歳
以
上
，
而
因
在
校
就
學
 

*
成
因
身
心
殘
障
，
或
因
無
 

謀
生
能
力
’
受
納
銳
義
務
人
 

扶
養
者
。

銳

額

，
列

爲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1

目

至

第

四

目

，
並

修

正

第I

 

項

第

一

款

第

三

目

-
增

加

配

偶

 

之

同

胞

兄

弟

姊

妹

符

合

條

件

者

 

亦

得

減

餘

其

免

銳

額

，
以

資

周

 

延

。

五

1
款

次

變

更

，
現

行

苐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扣

除

額

移

列

於

同

項

橥

 

二

款

，
並

將

扣

除

額

明

定

爲

標

 

荜

扣

除

額

、
列

擧

扣

除

額

及

特

 

別

扣

除

額

，
以

利

區

別

並

方

便

 

納

秕

籤

務

人

塡

報

。
標

準

扣

除

 

額

採

定

額

扣

除

並

提

高

爲

一

莴

 

元

(
折

合

新

躉

幣

三

萬

元

)

，
 

有

配

偶

者

一

萬

五

千

元

(
折
合

 

新

靈

幣

四

萬

五

千

元

〕

，
以

簡

 

化

中

報

手

縯

並

減

輕

中

低

收

入

 

者

猊

負

；
將

捐

贘

、
保

臉

赀

、
 

醫

藥

及

疰

育

費

、
災

窗

損

夹

及

 

購

M
借

款

利

息

列

爲r

列

擧

扣

 

除

額

」

；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餘

、
嫌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及

增

訂

之

残

障

特

別



列
樣
準
扣
除
額
或
列
舉
扣
除
額
一

 

擇
一
滅
除
外
，
並
減
除
特
别
扣
一

 

除

額

"
 

j  

y

準
扣
除
額
：
 

一 

納
m

義
潞
人
個
人
扣
除
新
逾
一

 

幣
三
萬
H

千

元

；
有

配

偶

者

|

 

四
萬
九
千
五
一 

㈡
列
舉
扣
除
額
：

U

1.
 

禍
贈
：
對

於

敎

育

'
文
化
一

 

、
公

益

、
慈

#
機
構
或
團
一

 

體
之
捐
膪
，
以
捐
贈
總
額

 

最

高

不

超

過

綜

合

所

得

紲

「 

額
百
分
之
二
+

爲

但

I  

有

關

國

防

、
势
軍
之
裯
膪
一

 

及
對
政
府
之
捐
獻
，
不

受

：

 

金
額
之
限
制
-
 

一

2.
 

保
險
費
••納
税
義
務
人
本
一

 

人

、
配
偶
及
直
系
親
靥
之
一

 

人
身
保
険
、
势
.H
M
險
攻
 

軍

、
公

、
敎
保
險
之
保
險
一

 

费

。
但
每
人
银
年
扣
除
數i

 

額
以
不
超
過
新
臺
幣
二
萬|

 

.四

千

元爲
限

。

遛

，
合
於
民
法
第一

千
一
百
一

 

十
闽
條
第
四
款
致
第
一
千一

 

|

 

百

二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i  

，
未
滿
二
十
歲
或
滿
六
+
歲

I  

以
上
無
謀
生
能
力
，
確
係
受
一

 

納
稅
義
務
人
扶
養
者
。
但
受
一

 

抉
養
者
之
父
或
挺
如
熥
第
闽
一

 

條
结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免
稅
一

 

所

得

者

，
不
得
列
報
減
除
。

. 

二

、
扣
除
額
：
納
秕
義
務
人
就
左

 

列
標

準

扣

除

額

或

列

舉

扣

除

額

、 

擇
一
減
除
外
，
.並

減

除

特

別

扣

： 

除

額

。
，

 

】 

H

標
準
扣
除
額
：

納
稅
義
務
人
個
人
扣
除
一
萬

|

 

元
.，
有配偶者一萬五千

7 0
M

0
 

I

 

㈡
列
舉
扣
除
額
：

1
•捐
贈
：
對
於
敎
育
、
文

化
I 

、
公

益

、
慈
善
機
構
或
團
一

 

體
之
捐
贘
，
以
捐
贈
璁
額
一

 

最
髙
不
超
過
綜
合
所
得
雉
一

 

額
百
分
之
二
+
爲

限

。
但
一

㈣
納

税

義

務

人

其

他

親

酈

成

家

 

燭

，
合

於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十

四

條

第

四

款

及

第

一

千

一

 

百

二

+

三

條

第

三

項

之

规

定

 

，
未

滿

二

十

歲

或

滿

六

十

歲

 

以

上

無

謀

生

能

力

，
確

係

受

 

，

納

稅

籤

務

人

扶

養

者

。
徂

受

 

抉

養

者

之

父

或

母

如

溺

第

四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免

稅

I 

所

得

者

，
不

得

列

報

滅

除

。

三

'
扣

除

額

：

H

稅

捐

：
自

用

且

非

供

營

業

或

 

執

行

業

務

者

使

用

之

土

地

、
 

涛

屋

依

法

所

完

納

之

地

價

稅

 

、
房

屋

稅

及

其

附

加

捐
o 

㈡
捐

贈

：
對

於

敎

育

、
文

化

、
 

公

益

、
慈

善

機

構

或

■圃

蹬

之

 

捐

瞭

*
以

捐

瞄

總

額

最

髙

不

 

超

過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爲

限

。
但

有

關

國

防

、
 

勞

箄
a

捐

it
及

對

政

府

之

捐

 

獻

，
不

受

金

—

限

锎

。

®

保

險

費

：
納

稅

義

務

人

本

人

I

扣
除
，
列

爲

「
特
別
扣
除
額J

T

I

六

、
硎
除
銳
捎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

I

以

免

形

成

有

房

地

者

與

無

磨

地

 

I

 -

者

間

之

不

公

平

待

遇

，
伲
進
銳

 

I

制

合

理

化

®

 

,

I

七

、
修
正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之
 

一
規
定
爲
每
人
毎
年
一
萬
三
千
元
 

(
折
合
新
豪
幣
三
萬
丸
千
元
〕
 

期
使
薪
寶
所
得
者
普
遍
受
惠
。
 

一
其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未
連
上
列
 

一
金
額
者
*
就
其
薪
資
所
得
全
數
 

扣
除
。
M
規
海
配
偶
依
第
十
五
 

。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開
計
算
銳
額
 

者

*
海
年
扣
除
一
萬
三
千
元
(
 

.
折
合
新
豪
幣
三
萬
九
千
元•

)

，

I

其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未
達
一
萬

 

一
三
千
元
者

C

折

合

新

霉

H
萬
 

一
九
千
元
)
，
龀
其
薪
資
所
得
額

 

全
歡
扣
除
。

_八

、
修
芷
儸
蒂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之
 

一
規
定
，
降
低
額
度
爲
九
萬
元C  

一
析
合
新
豪
幣
二
十
七
萬I

R
)

，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八
卷
第
一

 

0
西
期
院
會
紀
錄

 

一 

〇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八
卷

3.
 

镘
藥
及
生
育
費
：
納

我

義

|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或
其
同
居|

 

受
扶
養
親
屬
戈
醫
槳
費
及j 

生
育
費
。
以
付
與
公
立
醫

 

院

、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特

約|

 

醫

院

、
勞
X
保
險
特
約
翳

 

療

院

、
所

，
或
經
財
政
部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者
爲
限
。
但
受

 

有
保
險
給
付
部
分
，
不

得

|

 

扣
除

。
 

j

4.
 災
害
損
失
：
納

稅

義

務

人

|

 

遒
受
不
可
抗
力
之
災
害
損
一

 

失

。
但
受
有
保
險
賠

tt
或

|

 

救
濟
金
部
分
，
不
得
扣
除
一

.
 

|

5.
 

鱗
屋
借
款
利
息
：
納
我
義
一

 

務
人
媾
貿
自
用
住
宅
，
向

|

 

金
融
機
構
借
款
所
支
付
之|

 

利

息

*
其

苺

一

申

報

戶

毎i 

年
扣
除
數
額
以
新
豪
幣
八|

 

萬
元
爲
限
。
但

申

報

有

儲

|

蕃
投
寶
特
別
扣
除
額
者
，

|

第

一
〇

四
期

锊

f

錄

有
關
國
防
'
勞

軍

之

捐

贈|

及
對
政
府
之
捐
獻
，
不
受
一

 

金
額
之
m

制

。
 

一 

2
’保
險
費
；
納

脫

義

務

人

本

I  

人

、
配

鸺

及

直

系

親

屬

之

|

 

人
身
保
險
、
勞
工
保
險
及
一

 

軍

、
公

、
敎
保
險
之
保
險
一

 

費

。
但

每

人

每

年

扣

除

數

|

 

額

以

不

超

過

四

千

元

爲

限

I

3.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納
銳
義

 

務
人
及
其
配
偶
i

同
居

 

受

扶

養

親

艄

之

醫

藥

費

及

j  

生

育

费

。
以

付

與

公

立

醫

|

 

院

、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特
約
一

 

醫

院

、
勞H

保
敝
特
I

 I  

療

院

、
所

，
成

經

財

政

部
|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I  

確
之
翳
院
者
爲
限
。
但

受

|

 

有
保
險
給
付
部
分
，
不
得
一

 

扣

除

。
 

一 

4*
災
害
損
失
：
納

稅

義

務

人

|

 

遒

受

不

可

抗

力

之

災

害

損

i

、
配
偶
及
值
系
親
展
之
人
身
 

保
險
'
势
工
保
險
及
軍
"
公
 

敎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
但
每
人
 

每
年
扣
除
數
額
以
不
趙
過
四

千

：力

爲

限

。

H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
納
銳
義
務
 

人
及
其
配
偁
或
其
同
居
受
挟
 

養
親
屬
之
羧
藥
費
及
生
育
費
 

。
以
代
與
公
立
翳
院
、
公
務
 

人
員
保
臉
特
約
酱
院
•、
勞
工
 

保
險
特
約
毁
療
院
、
所

，
或
 

經
財
政
部
認
定
其
會
If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者
爲
限
。
 

徂
受
有
保
險
給
付
部
分
，
不
 

得
扣
除
。

㈤
災
害
損
失
：
納
銳
義
務
人
遭
 

受
不
可
抗
力
之
炎
害
損
先
6
 

但
受
有
保
險
睹
償
或
救
濟
金
 

部
分
，
不
得
扣
除
。

㈥
購
屋
借
款
利
息
：
納
税
義
務
 

人
勝
貫
自
用
住
窀
，
向
金
融
 

機
楢
借
f

支
付
之
利
息
’
 

其

每

！
申
執
戶
毎
年
扣
除
數

1
〇
六

|

俾
食
於
租
銳
公
平
、
中

立

及

經

j  

一 
i

率
原
則
。
並
删
除
X
商
也
一
| 

I

業
向
員H

借
入
款
利
息
之
扣
除
、 

j

規
.范

，
以
健
全
企
業
財
務
結
構
」
 

j

 

，
並
促
使
大
衆
能
善
加
利
用
健
 

j

全
之
金
融
捩
構
。

一
九
、
增
列
殘
障
特
別
拍
除
之
規
定

 

|

 

，
以
扶
助
殘
障
者
自
力
更
疰
並

 

j

降
寅
政
府
之
社
會
輻
利
措
施
。
 

+

、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並
酌

 

一

予

修

正

後

，
移
列
爲
第
一
項
第

 

|

二

款

。

I

十
一
、
增
列
第
二
項
，
明
定
納
稅
 

|

義
務
人
之
配
偶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

|

 

二

頊

，
其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I

税

額

者

，
配
偶
本
人
之
免
銳
額

 

j

及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
應
 

一
自
配
俩
本
人
之
薪
赍
所
得
中
滅

 

.1

除

。

一
士
一
、
配
合
第
一
項
之
修
正
*
修
 

|

正
第
三
項
。

一
審
査
會
說
明
：

一
本
條
各
款
內
金
額
均
改
以
新
竅
幣



其

申

報

之

儲

蓄

投

費

特

別

I  

扣
除
含
.額

，
應
在
上
項
臟

 

屋
偕
款
利
息
中
滅
除
。
納

 

銳
義
務
人
依
上
述
規
定
扣

 

除
礴
屋
僧
款
利
息
遇
*
以
 

j

屋

玀

限

。

㈢
特
別
扣
除
額
：
 

一

1
,
 

財
產
交
易
損4K

:

納
銳
簕

 

務
人
財
產
交
易
損
先
，
其

 

每
年
度
扣
除
額
，
以

不

超

I  

過
當
年
度
申
報
之
財
產
交I  

易
之
所
得
爲
限
，，
當

年

度

I  

無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可
資
扣I

.除

，
或
扣
除
不
足
t

，
得

I  

以
以
後
三
年
度
之
財
產
交
一

 

易
所
得
扣
除
之
。
財
產
兖
一

 

易
損
先
之
計
算
，
準

用

第

I  

十

因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類

關

I  

於

計

算

財

產

交

易

增

益

之

I

墨

。
 

I

2.
 

薪
貴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
納
一

 

稅

義

務

人

及

舆

納

銳

義

務|

 

人

合

併

計

算

脫

額

報

撇

之|

立
法
掠
i

第
七
十
切

失

。
但
受
有
保
險
賠
徵
或

救
濟
金
部
分
-
不
得
扣
除

°

5.
購
屋
借
款
利
息
..納
税
義

 

務
人
購
買
自
用
住
宅
，
向
 

金
融
機
構
借
款
所
支
付
之

 

利

息

，
其
每
一
申
_
戶
毎
 

年
扣
除
數
傾
以
二
萬
元
爲

 

限

。m
中
報
有
儺
蒂
投
貴

 

特
別
扣
餘
額
者
，
其
申
報

 

之
儲
菴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金

 

額

，
應
在
上
項
購
屋
借
款

 

利
息
中
滅
除
■。
納
猊
義
務

 

人
依
上
述
規
定
扣
除
購
屋

 

借
款
利
息
者
，
以
一
屋
爲

 

限

。

㈢
特
別
扣
除
額
：

1_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
納
m
義
 

務
人
財
產
交
易
損
先
-
其

 

每
年
度
扣
除
額
，
以
不
趙

 

過
當
年
度
申
報
之
財
產
交

 

易
之
所
得
爲
限
.，
當
年
度

 

無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可
貴
扣

第
一
0

囲

期
院
會
紀
錄

額
以
二
萬
元
爲
限
。
但
申
報

 

有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餘
額
者

 

，
其
申
報
之
櫧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金
額
，
應
在
上
項
購
屋

 

借
款
利
息
中
滅
除
。
納
稅
義

 

務
人
依
上
述
規
定
扣
除
購
屋

 

偕
款
利
息
者
，
以
一
屋
爲
限

㈦
財
齑
交
易
損
夹
：
納
税
義
務

 

人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
其
每
年

 

度
扣
餘
額
，
以
不
翘
遇
當
年

 

度
_
報
之
財
產
交
易
之
所
得

 

爲
限
•，
當
年
度
無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可
資
扣
除
*
或
扣
除
不

 

足
者

，
得
以
以
後
三
年
度
之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扣
除
之
。
財
 

產
交
易
撗
夹
之
計
算
，
準
用

 

第
+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類
關

 

於
計
算
財
產
交
易
增
益
之
规

 

矩

。

㈧
薪
資
新
得
特
別
扣
除
：
納
税

 

狻
務
人
及
與
約
税
義
務
人
合

 

併
申
報
之
個
人
有
薪
寶
所
得

爲
計
箅
單
位
"
並
金
額
修
正
又
將

 

本
條
第
三
項
內r

第
二
項
」
及

「
 

免
辦
結
箅
申
報
者
，
及
」
+

1

字
 

珊

除

。
•

|

趙
委
員
少
康
修
芷
理
凼
見
本
案
第

 

一
十
五
條
說
明

1
〇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f

+
八
卷
第

一

o
四
期
院

f

錄

l
o
八

個
人
有
薪
資
所
得
者
-
每

 

人
苺
年
扣
除
新
奎
幣
西
萬

 

五
千
元
，
其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未
達
新
臺
幣
問
萬
五

 

千
元
者
，
就
其
薪
資
所
得

 

額
全
數
扣
除
"
配

偶

依

第I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開
一

 

計
算
我
額
者
*
每
年
扣
除

 

新
甕
幣
四
萬
五
千
元
，
其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未
達
新

 

豪
幣
四
萬
五
千
元
，
就
其

 

薪
資
所
得
額
全
數
扣
除
。

3.
儲

替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
納

 

m

義
務
人
及
與
其
合
併
報
 

繳
之
配
偶
曁
受
其
扶
養
親
 

篾
於
金
融
機
構
之
存
款
、
 

公
债
、
公
司
惙
、
金
融
愤
 

券
之
利
息*

儲
薺
捉
質
僧
 

託
寶
金
之
收
益
及
公
司
公
 

開
發
行
並
上
市
之
記
名
股
 

栗
之
股
利
*
合
計
全
年
不
 

趙
過
新
嶔
幣
二
十
七
萬
元
 

者

*
得
全
敷
扣
除
，
®
過

除

-
或
扣
除
不
足
者
，
得
 

以
以
後
三
年
度
之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扣
除
之
。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之
計
算
，
準
用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類
關

 

於
；̂

財
產
交
易
增
益
之

 

規

定

。

t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納
 

銳
義
務
人
及
與
納
銳
義
務

 

人
合
併
計
算
說
額
報
檄
之

 

個
人
有
薪
資
所
得
者
，
每

 

人
每
年
扣
除
一
萬
三
千
元

 

，
其
申
報
之
薪
簧
所
得
未

 

達
一
萬
三
千
元
者
，
就
其

 

薪
寶
所
得
額
全
歡
扣
除
。
 

配
偶
依
第
+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開
計
算
我
額
者
，
 

每
年
扣
除
一
萬
三
千
元
，
 

其
申
報
之
薪
寶
所
得
未
達

 

一
萬
三
千
元
-
就
其
薪
寶

 

所
得
額
全
欺
扣
除
。

0.
儺
S

資
特
别
扣
除
：
納
 

猊
義
務
人
及
與
其
合
併
報

者

，
每
人
每
年
得
就
其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扣
除
百
分
之
二

 

+

C
其
每
人
每
年
扣
除
金
額

 

*
以
不
超
過
一
萬
二
千
元
爲

 

限

。
但
夫
妻
均
有
薪
資
所
得

 

，
且
央
非
厲
第
西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免
税
所
得
者
，
 

妻
一
方
申
報
之
薪
資
所
得
扣

 

除
百
分
之
三
+

。
其
每
年
扣

 

除
金
額
以
不
賴
週
二
萬
四
千

 

元
爲
0

。

㈨
椭
菴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
納
躲

 

義
務
人
及
與
其
合
併
申
報
之

 

配
偶
鯉
受
其
扶
養
親
屬
於
金

 

融
擻
構
之
存
款
、
及
工
商
企

 

業
向
员
工
揩
入
款
之
利
息
、
 

公

僙

、
公
司
旗
、
金
融
债
券

 

之
利
息*

儸
薔
性
質
信
骺
資

 

金
之
收
益
及
公
司
公
開
發
行

 

M
上
市
之
記
名
股
票
之
股
利

 

全
年
不
超
過
+
二
萬
 

元
者

，
得
全
數
扣
除
；
超
遯

 

十
二
离
元
者
，
以
扣
除
+
二



新

豪

幣

二

十

七

萬

元

密

，
 

以

扣

除

新

嶔

幣

二

十

七

萬

 

元

爲

隈

。
但

依

郵

政

儲

金

 

法

規

定

免

踮

之

存

傅

儲

金

 

利

息

及

本

法

规

定

分

離

課

 

說

之

短

期

票

券

利

息

不

侃

 

括

在

內

。

4.
残

—

別

扣

除

：
納

我

義

 

務

人

與

其

合

併

親

緻

之

配

 

偶

盥

受

其

扶

養

覩

澠

如

爲

 

殘

a
職

剌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之

殘

障

啬

，
每

人

毎

年

扣

 

除

新

薨

幣

四

萬

五

千

元

。

納

銳

義

務

人

之

配

偶

，
其

薪

 

資

所

得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矩

 

，
分

開

肝

算

税

額

啬

—
配

偶

本

人

 

之

免

脫

額

及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
應

亩

配

偁

苯

人

之

薪

賣

所

得

 

中

減

除

；
其

餘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之

 

免

銳

額

或

扣

除

額

不

得

自

配

偶

之

 

薪

資

所

得

中

減

除

*
遯

一

律

凼

納

 

稅

義

務

人

申

報

減

除

。

依

第

七

+

一

條

規

定

應

辦

理

嫌
之
配
偶
魅
受
其
扶
養
親

 

爛
於
金
敝
機
構
之
存
款
、
 

公

僙

、
公
司
供
、
金
融
槙

 

券
之
利
息
，
儲
薔
性
質
僧

 

託
寶
金
之
收
益
及
公
同
公

 

開
發
行
並
上
市
之
記
名
股

 

票
之
股
利
，
合
計
全
年
不

 

超
過
九
萬
元
齊
，
得
金
歟

 

扣

除

，
趙
過
九
离
元
者
—
 

以
扣
除
九
萬1R

爲

限

。
但
 

依
郵
政
儲
金
法
規
定
免
稅

 

之
存
溥
儲
金
利
息
及
本
法

 

-
規
定
分
離
課
猊
之
短
期
票

 

券
利
息
不
钮
栝
在
內
。

4.
殘
障
特
別
扣
除
：
納
税
義

 

務
人
與
其
合
併
報
繳
之
配
. 

偶
盥
受
其
扶
養
親
屣
如
爲

 

殘
障
一
醐
刹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之
殘
障
者
，
毎
人
每
年
扣

 

.
除
一
萬
三
千1R

。

納
脫
義
務
人
之
配
偶
，
其
薪

 

寶
所
褐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分
開
計
算
銳
額
者
—
配
偶
本
人

萬
元
爲
限
。
但
依
郵
政
法
規

 

定
免
銳
之
存
簿
嫌
金
利
息
及

 

本
法
規
定
分
離
踝
稅
之
烜
期

 

票
券
利
息
不
钽
括
在
內
。
 

納
脫
義
務
人
對
於
前
項
第
三

 

款
第
一
目
至
第
六
目
規
矩
之
各
項

 

扣
除
額
，
不
逐
項
列
舉
及
舉
證
奢

 

’
得
申
報
桉
標
準
扣
除
額
扣
除
之

 

.，
其
數
額
以
納
税
義
務
人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百
分
之
+
爲

限

，
最
多
不

 

得
超
遇
九
千
元
；
其
腙
合
所
得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
不
足
七
千
元
者
，
 

得
扣
至
七
千
元C

夫
妻
合
併
辦
理

 

結
算
申
報
之
標
準
扣
除
額
，
得
按
 

上
述
金
額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八
卷
笫

I
〇
M

期

院

#
紀
鋒

l
o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
八
卷
第

一

◦
西
期
院
會
紀
錄

〇

結
算
申
報
而
未
辦
理
，
經
糌
徵
機

 

關
核
定
應
納
脫
額
者
，
均
不
適
用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第
二
目
列
擧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

之
免
說
額
.及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
應
自
配
偶
本
人
之
薪
資
所
得

 

中
減
除
•，
其
餘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之

 

免
銳
額
或
扣
除
額
不
得
自
配
偶
之

 

薪
資
所
得
中
減
除
，
M

1

律
^

 

銳
義
務
人
申
報
減
除
。

依
第
七
+

I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免
辧
結
算
申
報
者
，
及
應
辦
理
結

 

算
申
報
而
未
辧
理
，
經
糌
徵
機
關

 

核
定
應
納
脫
額
澍
-
均
不
適
用
第

 

一
頌
第
二
款
第
二
貝
列
擧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

依
第
七
+

 i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免
辦
結
算
申
報
者
，
及
應
辦
理
結

 

算
申
報
丽
未
辦
理
，
經
稽
徵
機
關

 

核
定
應
納
說
額
啬
-
均
不
適
用
第

 

1

項
第
三
款
第
一
目
至
第
六
目
所

 

列
舉
之
扣
除
規
定
。

C

照
案
通
過
)

第
+
七
條

之f

 

個
人
於
年
度
進
行

 

中
因
死
亡
或
離
境
*
依
第
七
十
一
 

條
之
一
規
定
辧
理
綜
合
所
得
税
結

 

算
申
報
奢
，
其
免
脫
額
及
標
準
扣

 

除
額
之
減
除
，
蠛
分
別
按
該
咋
度

 

死
亡
前
日
數
，
或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居
住
日
歡
，
占
金
年
S
數
之
比

 

例

，
換

t :
減

除

。

:第
+
七
條
之
一
個
人
於
年
度
進
行

 

中
网
死
亡
或
離
境
，
依
第
七
十一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綜
合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者
，
其
免
脫
額
及
標
準
扣

 

除
額
之
減
除
，
應
分
別
按
該
年
度

 

死
亡
前
日
數
，
或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居
住
日
數
-
占
全
年
日
數
之
比

 

例

，
換
算
減
除
。

;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個
人
於
年
度
進
行

 

,

中
因
死
亡
或
離
境
，
依
第
七
+

一 

一
條
之
一
規
定
辧
理
綜
合
所
得
稅
結

 

一
算
申
報
者
，
其
兔
脫
額
、
寬
減
額

 

!

及
標
準
扣
除
額
之
減
除
，
應
分
別

 

|

按
該
年
度
死
亡
前
日
數
，
或
在
中

 

一
華
揭
國
境
肉
居
住
日
數
，
占
全
年
 

一
日
數
之
比
例
，
換
算
減
除
。

I

行
政
院
說
明
卜

I

配
合
前
條
之
修
正
，
作
文
字
修
正

一 4

-fl
A®

®
^
營
本

 f

 |

嫉

i

第
三
十
八
條
經
營
本
業
及
附
蹯
業
第
三
十
八
條
經
營
本
業
及
附
屬
業

行
政
院
說
明
：

配
合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之
刪
除
*
删



'王

旨
：
■

稅

#

務
人
之
子
踺
徴

入

伍

服

役

，
其

媳

如

經

 

查

明

於

受

抉

養

年

度

進

行

吨

始

屆

滿

二

十

歲

，
且

符

含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第

四

目

規

定

者

，
 

該

年

度

之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應

准

減

除

其

一t

之

抶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
說

明

：

二

、
本

案

前

税

義

務

人

X
X
君

之

子

 

於

民

國

六

.
+
七

年

人

營

服

役

，

x
x
君

於

辦

理

該

年

度

 

綜

合

所

得

税

結

算

申

報

時

.
=
申

報

減

除

其

媳

之

受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乙

節

，
經

查

所

附

戶

口

名

薄

影

本

，
旣

足

 

證

明

其

媳

於

六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間

始

屆

滿

二

+

歲

，
則

 

如

符

合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第

四

目

之

/
 

規

定

-
參

照

本

部

诹

S.
&

台

財

稅

發

第

五

三

六

八

號

令

/
 

<
編

者

註

：
參

閿

第
230

頁

第

二
2

則

)
釋

規

定

，
應

准

/

 

按

全

年

之

寬

減

額

梭

計

減

除

。

<

 財

政

部

故7,
5.
台

財

 

稅

第

三

五

三

八

八

號

函

}

120
母

既

經

父

合

併

申

報

其

子

即

不

得

以

之

列爲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本
案
不
論
X
 

X

君
申
報
其
母
之
扶
養
親
屬
寛
減
是
否
適

 

法

-
其
母
旣
經
其
父
合
併
申
報
)
並
經
税
捐
稽
徵
處
核

 

定

有

案

，
應
不
得
再
補
列
其
母
之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及
/

 

列
舉
扣
除
其
母
之
醫
薬
費
用
。<

 財
政
部
设
7.
a
台
財

l

l

,
u
- 

.

%

稅
第
三
五
五H

C

號
囷
)

k

21
就
讀
立
案
夜
間
部
得
列
報
爲
扶
養
親
屬
寛
減
空
中
專

 

校
不
得
列
報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年
滿
二
+
歲
以
上
就
讀
於
經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立
案
之
各
M
學
校
夜
間
部
，
如
査
明
必
須
爲
又
 

納
税
義
務
人
扶
養
者
，
得
由
納
稅
義
務
人
申
報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
其
有
各
類
所
得
者
V
並
應
由
納
稅
義
務
人

 

台
併
申
報
課
稅
。
至
如
年
滿
二
十
歲
以
上
之
子
女

 

於
大
專
院
校
附
設
空
中
專
校
者
，
因
非
屬
在
校
就
學
-
 

納
稅
義
務
人
不
潯
申
報
該
子
女
之
扶
養
寬
減
額
。
{
擗
 

^

政
部
汉
d
汲
台
財
稅
第
三
四
西
八
五
號
函
)

二
22
在
校
就
學
滿
二
子
女
瘸
具
正
式
學
籍

 

所
得
稅
法
第
+
七
條
令
.
~
項
第
二
款
第
(
二
)
(
三
)
 

兩
目
規
定
所
稱
滿
二
+•
歲
以
上
而
因r

在
校
就
學
」
， 

得
申
報
扶
養
親
靥
寬
減
頟
之
規
定
，
應
以
具
有
正
式
學

 

籍
者
"
始
有
其
適
用
。C

財
政
部
苡
5.
迓
台
財
税
第
五
 

三
七
三
七
號
囷
)

二
23
暑

期

進

修

之

滿

二
t

子
女
不
得
列
爲
扶
驀
親
屬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年
滿
二
十
歲
以
上
於
暑
假
期
間

 

在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暑
期
部
幼
教
科
進
修
，
梭
弗
屬
所
得

稅
法
第
+
七

條

第I

項
第
二
款
第
二
目
規
定
「
在
校
就

 

學J

，
納
稅
蘗
務
人
辦
理
綜
合
所
得
税
結
算
申
報
時
了

 

不
得
申
報
該
子
女
之
挟
養
親
屬
寛
減
額
。

(
財
政
部
览

 

/a
g.
台
財
稅
第
六〇

九
六〇

號
函
)

124
就
讀
師
院
或
俩
專
在
年
度
中
畢
業
仍
得
享
受
全
年
免

 

税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子
女
年
滿
二
十
歲
，
因
就
讀
師
範
大
學

 

或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
而
於
年
度
中
途
畢
業
，
雖
即
由
政

 

府
分
發
擔
任
老
師
，
扶
養
期
間
且
不
滿
一
年
，
仍
可
按

 

全

年

之

扶

養

親

屬

減

額

扣

除

。

(
財
政
部
汉
5;
1
台

 

財
稅
第
一
五
三
三
一
號
函
)

i

25
其
他
親
屬
或

家

屬

與

納税
義

務

人

同
戸
籍

且

確

受

扶
 

養
者
得
列
爲
扶
蒹
親
屬

納
稅
義
務
人
申
報
抉
養
之
宜
(他
親
屬
或
家
屬
，
其
父
母

 

設
籍
金
馬
地
區
，
如f

i
i

養
人
與
納
稅
人
同
一
戶
籍
，
 

且
確
係
受
納
税
義
務
人
块
養
者
，
除
符
合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第
四
目
沮
書
之
規
定
者
外
，
應

 

准
列
報
減
除
扶
養
親
屬
寬
減
額
。

(
財
政
部
汉
&
3,
台

 

財

稅

第一

六
九
二
六
號
囷
〉

1
26

么
口
於
第
四
條
免
納
所
得税
者
之
子
女
不
得
列爲
其
兄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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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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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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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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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免 列 理 由

繫 蹇 m i ，
6S 台財稅第 34694 本部即台財稅第36349諕函有較完整之核示， 

且已保留□
69

JT

■ 35652 已列入稅捐稽徵法令彙編。
69

if

37696 目前已無勞保醫療業務，且自八十四年度以後 

機關團體銷喾勞務應課稅=

69
j\r

38482 已納入税捐稽徵法令彙編。

6&
/y

38952 本部69台財稅第36931號函已有類似核示。
69.

O'

40126 本部奶台財稅第851901574號函另有核示^
69 40564 當然核示。
70 31941 我圔與南非已有全面性之租稅協定=

70
/V

34147 已納入稅捐稽黴法令彙編。

70 34632 過渡時期之核示。
70

ir

34689 本部76台財税第7519463號函已有原則饴之梭 

釋 ，而本函梭示夫妻可分別申報，而未指明應 

合併計稅，易滋生誤解，宜予免列=
70 37007 退職金已改採定額免稅。
71 30127 已納入税捐稽徵法令彙編。

7L
厂

31529 本部75台財稅第7543G64號函另有梭示"
71

jy
31356 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業已修正。

71
jV

36979 退職金已改為定額免稅。
72

jit

31395 按分公司不得為投資主體，亦無本函之適用， 

宜予免列。

72
/f

31887 八十五年訂定之各類家禽家畜平均存活率及淘 

汰率已予規定。

72
>v

31890 當然核示。 ，

72 ^22 02 關於營業登記程序，逕依經濟部規定即可 > 本 

函無保留必要=

72 33508 已納入税捐稽徵法令喿編。

72
A>

35923 過渡時期之核示，已夹適用時效□

72 36196 與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原則不符。

72 38197 已取消退休金身分免税規定。

72
f/

37125 街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已有明文，且以固定 

麵 為 限 "

n a
37511 當然孩示 T且已納入稅捐稽徵法令悬編。

72 38461 査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九款巳修正放寬規定。

免
列
理
由
索
引
：
財
政
部

六

年度 字 號 免 列 理 由

7 3 台財稅第 5D071 本部86台財稅第祁I9U 4G2號函有原則性核示。

73
/f

50704 適用兩稅合一之股利已不須辦扣繳•

73 52223 公務人員國外出差曰支生活費標準表已明訂。

73
Jf

52229 本函係有關薺制營業稅$ 梭 釋 1已不合時宜， 

應免列。 .

73
ef

52483 退職所得已改採定額免稅•

73 53737 本部83台財稅第S31602325號函有較詳盡之核
釋可質遲闬〆

73 5735S 已取消I 藏 身 分 免 税 規 定 。

73 59050 涸案孩示，且與現行規定稍有出入。

73 61002 退休金及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已改為定額免 

稅

73
jV

64177 依實質課稅.原則縱未驗印應仍可查帳核定。

74 14398 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業已修正。

74 15285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四款業已修正。

74 1533L 本部S5台財税第35327號函已有核示。

74 15821 稽徵機■辦理綜合所得稅違章案件審核要點第

74 " [6005

74 " 1B926 本部祕台財稅第S61&851丨ft號函另有核示。

74 " 17881 核示本部72台財稅第3363S號函應刪除之文字 

，骸函已配合_除《

74 ， i 7SS3 已取消退休佘身分免稅規定。

74 " 18346' 本部8?台財稅第8_71936481號函核示不再適兩。

74 " 19319 劫稚園列報負黄人之薪資應適用通常水準，本
函核示無一定金额限制_f未键允當，

74 " 19778 本函核示無須登記驗印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 

-項第二類規定不符 d

74 " 21041 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對於股利扣繳之規定業已 
修 正 ，有闊轉投竞收益免扣繳之核釋，已無保 

留必要。

74 " 21.365 所得稅法第三條已有明定1本函核釋文義不清 

>反易滋生誤解1爰予免列。

74 . 2160S 所得税法第四條第四款襄已修正。

74 " 22512 本部S7台財税第S71959919號函榇示不再適用4

74 " 2S960 所引部函業已免列，且本部76台財稅第7S1112

七

賦
稅
法
令
彙
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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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綜含所得淨額之計 

算 ）

釋示函令

申報在校就學之扶養親屬免 

稅額之認定標準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 

條第1項第1款第2目或第3目 

規定申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時 *迕校就學之認定，依據 

教育部S3年5月30臼台（路） 

社第027756號函說明二： 

「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入學 

資格經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

稅制委員會首頁 > 各稅法令檢索系統> 

法規釋示函令

申報花校就擧之扶養親濶免稅額之認定 

標準

回前一畫面 上一則丨

^  所得税法
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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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委員會簡介

沿革

組織與職掌

首焉簡介

業務電腦化情形

— 一 … — — ..— — — — ..."

業務訊息 

政府資訊公開

工作重點______________

税制改進之硏究 

硏 審 、整編賦税法令 

大陸稅制硏究

出版刊物總熠

財政年報

中華民：國財政

Guide to RL〇,CL Taxes

Government Finance Annual 
Report

財稅硏究

主要國家稅制槪要 

各稅法令澉編 

出版刊物代銷資訊

各税法令檢索系統

各稅® 令之適用期限|

法令彙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最新版本） '

袪令棠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函令免列设節錄理由杳詢

網路資源

http://www.ttc.gov. tw/ctasp?xltem=4 2 8 1 5& CtN〇de= 9 7& CtUnit=4 0& BaseDSD= 3 1 & htx_x... 20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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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稅制委員會-稅制委員會U法規釋示函令 第 2 頁 ，共 >頁

政 府 服 赫 源

.Adob^l 
AriGbe Reade^

機腳梭備並領有學生證者i 

即M 『正式學籍』 > 並依學 

校行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 

籍在學年度內爲有效之在校 

肄業學生爲『在校就 

學』 " 」貴校全修生如符台 

上開規定 > 並確實受納稅義 

務人扶餐者，得由納稅義務 

人列報扶養親屬免税額•其 

有各類所得，並應由納稅義 

務人合併申報課稅。（財政 

部83/07/27 台財稅第831602325 

號函） ^

附 件 ：教育部83年5■月30日台 

( 8 3 )社第027756號函 

主 旨 ：關於所得稅法第17條 

第 1項第1款第2 、3目所稱 

「在校就學」 ，應如何認定 

較爲合宜 > 及 「正式學籍」 

之認定標準等乙案|復如說 

明 二 '三 。說 明 ：二'學虫 

完成註冊手續=入學資格經 

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備並領有學生證者1 P具 

「正式學籍」 ，並依學校行 

事曆至校上課者或其學籍在 

學年度內爲有效之在校肄槳 

學生 爲 「在校就學」 = 三 ' . 

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依 

「補晋教育法」 （編者註： 

現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設 

立 ，修業年限爲3年至7年 ， 

其學生具有正式學籍：國立 

空中大學依「國立空中大學 

設置條例」設 立 ，該校學生 

分爲全修生及選修生，全修 

生修滿128學分成績及格者， 

始得畢業，金修生亦具有正 

式學籍，然選修生無正式學 

籍 0 上述學生學籍與_一般學 

校學生相同1均具正式學 

籍 。

http://www.ttc. go v,tw/ct asp ?xltem-4 2 8 1 5& CtNode=9 7& CtUnit= 4 0& EflseDSD~ 3l& ht?L_x... 2008/3/21 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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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綜合所得稅

稅制委員會首頁 > 各税法令檢索系統> 

法規釋示函令

年滿20歲就_ 未經認可之大陸擧校者不 

得被列報扶養

回的一畫面 上一則丨

稅 目 所 得 稅 法

™  第17條 （綜合所得淨額之計 

算 ）

分 類 釋 示 画 令

^  年滿20歲就讀来經認可之大

陸學校者不得被列報扶薺

^  現階段台灣地區人民年滿见

歲 ，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 

可之大睦地區學校，納稅義 

號） 務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箅

申報時 f不得列報扶替親鹰 

免稅額。（財政部S4/11/35 

台財稅第S41657S96號函）

款 1

(類）
次

則次 26

回頁首

二稅制委員會簡介

沿革

組織與職掌 

首長簡介

業務電腦化情形 _ 一

業務訊息

_ 政府資訊公開 _

工作^點 

稅制改進之硏究 

硏 審 、整編賦稅法令 

人陸稅制硏究

— 物___________

出版刊物總覽

財政年報

中華民國財政

Guide to R.O.C. TaxesGovernment Finance Annual 
Report

財稅硏究 _

主要國家稅制概要 

各稅法令窠編 

出版刊物代銷賣訊

法令

各稅函令之適用期限

法令醬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最新版本）

法令彙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函令免列及節錄理由查詢

網路寶源

http://www.ttc.gov.tw/ct,asp?xItem- 4 2 8 1 6& CtNode™9 7& CtUnit= 4 0& BaseDSD- 31&htx x... 200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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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綜合所得稅

釋示函令

教育學費係指學生依規定收 

費檷準於註冊時繳交之一切 

費用

二 '所得稅法第n 條第1項第 

2款第3目第5小目規定 I納稅 

義務人之子女就讀大專以上 

院校之子*教育學費每年得 

扣除2萬5,000元■係指納稅義 

務人申報合於同法條項第1款 

第2目規定•且就讀於學歷經 

教育部認可之阈內、外大專

稅制委員會首M  > 各稅法令檢索系統> 

法規釋示函令

教育學費係指學生依規定收費標準於註 

冊時繳交之一切費用

回"前一畫面

稅 所得稅法 1
目

^  第n 條 （綜合所得淨額之計

^稅制委員會簡介

沿革

組織與職掌 

首長簡介

業務電腦化情形__________

訊息公告__________二
業務訊息

政府資訊公開 ’

工作重點_________________

稅制改進之硏究 

硏 審 、整編陚稅法令 

大陸稅制硏究 .

出版刊物 .........

出版刊物總覽

財政年報

中華屎國財政Guide to R,0.C. TaxesGovernment Finance Annual Report
財稅研究

主要國家稅制槪要 

各税法令彙編 

出版刊物代銷資訊

各稅法令撿索系統

各稅函令之適用期P

法令燊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獅 版 本 ）

法令龠編釋示函令檢索系統 

函令免列及節錄理由查詢

網 涵 S

财政部稅制委員會I 稅制委員會1法規釋示函11 第1頁，共2頁

i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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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苯站：誚輸入關鍵字

意見信箱 Engl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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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務寶源

無障礙igU 
rivA^piceglfaility)-

以上院校之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之_了•女而言。二 *關於前 

開條文所稱1_教育學費j ， 

依教育部84年5月29日台 

( 8 4 )高025052號函略以所 
稱 「教育學費」……指學虫 

接受教育而按教育主管機關 

訂頌之收費標準|於註冊時 

所繳交的一切費用，包括學 

費 、雜費、學分學雑費、學 

分費、實習费、宿舍費…… 

等 a準此 > 納税義務人之子 

女方令註冊時依教育主管機關 

言了頒之敉費標準所激交之一 

切費用•均得於規定限額內 

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領■»

(財政部S4/06/21台財稅第 

S416299S1 號函）

款 3 
(類）
次

則 ]2
次

回頁首

建議瀏贤模式102彳X76S解析度lli. 5 以上 

無障礙鹕站宣言丨隙私權聲明I i 訊安全 

政策宣言

財政部税制委員會版權所有€> 2㈤6 -

地址：1冊2北市忠孝束路4段547號 樓  

總辨電話：（02) 2764-2?-% / 傳真號碼： 

(02) 2756-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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